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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律师事务所科技业务委员会下设五个行业组别：通讯网络、航天
航空、人工智能、生命科技和金融科技，由中国法律界最早一批深耕
科技领域的专业律师组成，其教育和工作背景涉及计算机、网络技术、
医疗器械、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具备为 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
一站式的法律服务能力。 
德恒科技业务委员会的现有客户覆盖国家和省级科研院所、大型科技
类国企、科技类民营企业、头部互联网集团、跨国科技公司、主板上
市科技型企业、其他板块的科技型上市企业等。此外，委员在学术领
域也积极发声，积极参加立法献言工作，先后受邀参加多个重要会议
和论坛，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也多次获奖。

关于我们



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转移 
欧盟 GDPR 及境外数据合规 
网络及数据安全合规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 ( 包括隐私政策、用户协议、制度建立、安全  
影响评估、审计等 ) 
数据跨境流动的标准合同、安全评估及认证 
APP 隐私检测及合规整改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 
数字平台税收合规 
数据交易
数据资源入表 
人工智能（算法备案、大模型备案等） 
网络安全审查
科技伦理 

服务范围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yanghao1@de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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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最新资讯

刘蓬

综合科学技术实力

2025 自然指数：中国 6 城跻身全球科研城市十强

11 月 16 日，施普林格·自然在线发布《自然》增刊“2025 自然指数 -
科研城市”。相关数据同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二十周年学术年会上同步公布。报告显示，中国首次占据全球科研城
市十强半数以上席位，从 2023 年的五席增至六席，科研产出表现亮眼。

全球科研城市十强依次为北京、上海、纽约都市圈、波士顿都市圈、
南京、广州、旧金山湾区、武汉、巴尔的摩—华盛顿、杭州。其中，
北京连续多年稳居全球榜首，上海保持第二位；广州从第八位升至第
六，武汉再升一位，杭州则从第十三跻身前十，中国城市整体排名显
著提升。

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跻身前十

9 月 16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在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领
先地位。

报告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大方面，对全球 139 个经济体的创新生
态系统表现进行综合评价排名，共设置了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
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和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 7
个领域，共 21 个二级指标和 78 项细分指标。

报告显示，中国较去年排名上升一位至第 10 位，在研发支出、高科
技出口和创新产出方面持续保持强劲势头。中国共拥有 24 个全球百
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首次跃居全球之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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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第 4 位）、上海—苏州（第 6 位）集群位居前十，是全球专利申请、
科技创新及创业投资的热点区域。

能源技术领域

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完成并网调试

11 月 9 日，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在贵州六盘水首钢
水城钢铁顺利完成并网调试，为后续机组的满功率运行奠定基础。

据悉，该项目是核动力院与济钢集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推进
的全球首套 2×15 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烧结余热发电示范工程。项
目成功发电后，将比现役烧结余热蒸汽发电技术在余热利用率上提升
50% 以上。

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直驱型漂浮式风机下线

7 月 10 日，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能”）宣布，
全球单机功率和风轮直径最大的直驱型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省
福清市顺利下线，单机功率 17 兆瓦，标志着我国在海上风电装备制
造领域取得新突破。

本次下线的中国华能—东方电气 17 兆瓦直驱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风
轮直径为 262 米，风轮扫风面积约 53000 平方米，轮毂中心高度约
152 米，相当于 50 层居民楼高度。机组时间可利用率达到 99% 以上，
同时可应对超 24 米超高海浪，抵御 17 级超强台风。

深海探测技术领域

全球首台套 6000 米级深海采矿非金属非粘结智能柔性混输管通过海试

11 月 5 日，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牵头研制的全球首台套设计水深
6000 米级深海采矿非金属非粘结智能柔性混输管在我国南海海域通过
100 米级海上试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多金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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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非金属光纤传感器内置柔性混输管关键技术装备取得重大突破。

项目团队历经 3 年攻关，自主研发了改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国产化
超耐磨关键内衬材料，重点攻克了高耐磨、轻量化高分子柔性混输管
的设计与连续制造技术，构建了光纤传感器内置的全生命周期柔性管
损伤识别与倾角仪空间构型在线健康管理评估系统，突破了深海采矿
非金属柔性混输管设计、材料、加工制造、健康管理和样机评价的关
键基础理论和技术瓶颈，研制了全球首台套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6000 米级 8 英寸大口径、智能化、轻量化、超耐磨的非金属非粘结
柔性混输管。

我国完成首次北极冰区载人深潜调查任务

2025 年 7 月 15 日，“深海一号”船携“蛟龙”号从青岛启航，执行
中国大洋 92 航次第一航段，于 9 月 8 日返回青岛。在“雪龙 2”号
船破冰保障下，本航次于北极海域完成了 10 余次“蛟龙”号载人深潜、
ROV 调查和 CTD 采水等作业。

本航次是“蛟龙”号完成国产化升级改造，继南海海试之后正式进入
极区作业，成功实现了我国首次载人深潜北极冰区下潜、首次有人 /
无人双潜器极区水下协同作业。

海运技术领域

全球首艘符合新能源汽车运输国际新标准的汽车运输船完工

11 月 14 日，“NOCC PACIFIC”7000 车位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命
名仪式在山东烟台龙口基地举行，标志着全球首艘符合新能源汽车运
输国际新标准的汽车运输船完工。

仪式由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
旗下中集来福士举行。该运输船是中集来福士为挪威船东 NOCC 建造
的首制汽车运输船，总长 199.9 米，型宽 38 米，设计吃水 8.6 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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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航速 19 节，装载量 7000 车位，配备 2 套 C 型 LNG 储罐及双燃料主机、
辅机，在港口作业时可实现零排放。

全球首次绿色船用氨燃料加注作业完成

7 月 25 日，中石化中海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在大连市完成全球首次
绿色船用氨燃料加注作业，标志着我国航运业在绿色低碳转型道路上
迈出关键一步，为全球航运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绿色船用氨燃料的成功加注，使大连港成为全球首个具备生物燃料、
绿色甲醇、LNG 及绿色氨燃料等船用替代燃料加注能力的港口，填补
了船舶绿色氨燃料加注品类的空白。

我国实现全球首次船对船液态二氧化碳接卸

6 月 19 日在上海洋山港完成全球首次船对船液态二氧化碳接卸作业。
这项作业由七一一所凭借其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套全流程船舶碳捕集

（OCCS）系统，与上港集团能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合作完成，
标志着我国率先构建“二氧化碳捕集—液化存储—船对船接卸再利用”
的生态闭环。在国际海事组织提出净零排放框架的硬性约束下，船舶
碳捕集技术成为航运业脱碳的关键路径。七一一所自主研发的 OCCS
系统达到国际领先性能，实现了二氧化碳综合捕集率超 80%、捕集纯
度达 99.9%。

天文、航空、航天技术领域

嫦娥六号新发现：首次揭示月表及次表层水的分布特征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联合国内外团队利用嫦娥六号就位探测数据，
首次揭示了月球表面及次表层水的分布特征，为月球水的形成机制与
未来利用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嫦娥六号着陆区的探测数据显示，该区域月表水含量约为嫦娥五号着
陆区的两倍。研究还发现，探测器着陆过程中，发动机羽流会将月表

科技前沿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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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毫米至厘米级深度（次表层）的细粒月壤“翻耕”并重新分布，
形成独特的温度与水含量梯度：距离着陆点越近，温度越高、水含量
越低；距离越远，则温度越低、水含量越高。

全球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启用

10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办 AIMS 望远镜研制总结暨未来
科学规划研讨会。会上，AIMS 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邓元勇表示，该望远镜的建成不仅填补了国际中红外太阳磁场观
测的空白，也为后续高海拔地区建设大型天文设备提供了重要参考。

装备制造技术领域

世界最小转弯半径掘进机在深地空间“穿针引线”

10 月 16 日，我国地下工程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用于山东枣庄山
亭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工程的“墨子号”双护盾硬岩掘进机（TBM）在
江苏常熟下线。

由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墨子号”，实现最小
50 米半径转弯，打破传统 TBM 百米半径转弯限制，刷新全球同类（6
米级）地下掘进装备最小转弯半径纪录，为深地开发与应用提供了更
灵活、更高效的发展路径。

世界最大 1230 吨蒙皮拉伸机通过验收

11 月 4 日，世界最大 1230 吨蒙皮拉伸机近日在广东河源通过验收。
该设备攻克了我国航空制造相关领域关键设备进口依赖等难题，为航
空制造、高铁、高精尖建筑等产业注入“中国心”。

该设备将航天航空技术首次应用于建筑领域，通过数字化建模实现“一
键成型”，以往需要一年半工期的科技馆曲面构件项目，如今仅需两
个月即可完成，工期压缩超 70%，成本降低 35%。此外，其成型精
度达到 0.1 毫米级，远超传统设备，使我国在相关领域实现从“跟跑”
到“领跑”的跨越。

科技前沿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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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贯通

8 月 17 日，随着开挖直径 17.5 米的“山河号”盾构机刀盘破洞而出，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顺利贯通。为该工程量身定制的“山河号”
盾构机，创新应用大开口率带压复合型刀盘，装配自主研发的金刚石
刀具、碎石机、双管路液压采石装置，搭载“五官一脑”智能化装备
系统，构建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
决策。在黄河之下，首次实现了全程 3.3 公里连续盾构掘进不换刀，
破解不良地质带来的施工难题。

超大直径硬岩竖向掘进机成功贯通世界最深高速公路竖井

天山胜利隧道是新疆乌鲁木齐至尉犁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
长 22.1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6 月 13 日，世界最深
高速公路竖井落底贯通，成功实现开挖直径 11.4 米的 707 米超深竖
井全断面掘进“一钻成井”，创造了高速公路竖向掘进机施工竖井深度、
直径、海拔等多项世界纪录，打造了重大工程牵引重大装备技术攻关
与创新应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标杆。

此次开挖由中交集团自主研发的撑靴式硬岩竖向掘进机“首创号”负
责实施，该掘进机的研制和工程应用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

科技前沿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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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陆曜松

1. 德恒助力大鹏工业在北交所上市

2025 年 11 月 21 日，哈尔滨岛田大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大鹏工业”，股票代码“920091”）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大鹏工业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1,500.00 万股，发行价格
为 9.00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35 亿元。

大鹏工业是我国领先的工业精密清洗领域专用智能装备生产商，主营
业务包括工业精密清洗装备、装备升级改造、机器视觉检测设备等专
用智能装备，以及工业清洗剂、备件及服务等配套产品服务。大鹏工
业的工业精密清洗装备主要应用于传统燃油汽车、混合动力车辆的动
力总成和新能源车辆“三电”系统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线，在清洁度、
生产节拍、智能化水平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凭借多年技术积
累，大鹏工业还拓展出机器视觉检测设备产品线，能满足下游行业更
加精益、高效、智能的制造需求。

德恒作为大鹏工业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人律师，组成以张杰军、谷亚
韬、彭闳、杨丽薇和刘元军律师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为大鹏工业北
交所上市项目提供了专业、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2. 德恒助力飞潮新材完成 1.5 亿元股权融资

2025 年 11 月，飞潮（上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潮新材”）
完成新一轮股权融资。本轮融资由复星创富等知名投资机构牵头，并
有武汉光谷产业基金、九派资本、中关村资本、众行资本、中启资本
等多家投资机构跟投，合计融资金额达人民币 1.5 亿元。

飞潮新材专注于高端过滤材料的研发、生产和应用，是国内领先的高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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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过滤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以工业过滤为起点，已在汽车涂装、油
气化工、绿色能源等多个领域占据稳固地位，并成功切入泛半导体、
生命科学等高端新兴市场，实现了多款高效分离与纯化产品的国产化
独家突破。飞潮新材的过滤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厂务及多种机台
的工艺点位，可有效保证工艺洁净度，防止污染进入制程导致缺陷。
经过多年在客户工艺、过滤对象上的理解积累，飞潮新材已在多家集
成电路头部客户实现应用与量产，完成了多种有机及无机过滤滤材的
研发布局，形成平台化技术体系。此次融资将加速飞潮新材在技术研
发、产品迭代、团队扩建及市场拓展方面的布局，进一步强化飞潮新
材在高端过滤领域的领先优势。

德恒作为飞潮新材的法律顾问，组成以德恒上海办公室合伙人孙竣锽
律师为负责人的项目组，为本轮融资项目的交易方案设计、交易文件
审阅和修改、商业谈判、疑难问题的处理及项目交割提供了专业、高
效的法律服务。德恒律师依托丰富的资本市场项目经验、高效专业的
服务能力以及专注的服务态度，将继续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3. 德恒助力禾元生物在上交所科创板成功上市

2025 年 10 月 28 日，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
元生物”，股票代码：688765）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成为科创板成长层首批新注册企业之一，也是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重启
后首家过会企业。禾元生物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8945 余万股，发行单
价为 29.06 元，募集资金总额约 26 亿元。

禾元生物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历经 20 年原始创新自主研发，建立
了全球领先的水稻重组蛋白质表达体系，首个核心产品奥福民 ®- 重组
人白蛋白注射液（水稻）在 2025 年 7 月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奥
福民 ® 是全球首个依法在中国完整获批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结束
了人血白蛋白只能从血浆提取的历史，标志着我国在重组人白蛋白和
植物生物制造技术领域跃居国际领先地位。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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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作为禾元生物本次科创板发行上市项目的发行人法律顾问，组成
了以德恒长沙办公室合伙人刘艳律师和德恒武汉办公室合伙人王曦律
师、朱志奎律师为主要负责人的项目组，与发行人、各中介机构紧密
配合、积极协作，助力本项目在历经资本市场与监管指针重大变化的
背景下顺利上市，得到了客户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高度评价。未来，德
恒将继续以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和专业高效的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优
质、全面的服务。

4. 德恒助力剑桥科技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2025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剑
桥科技”，A 股股票代码：603083.SH，H 股股票代码：6166.HK）
成功完成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
市，完成继 A 股上市以来又一重要资本布局，实现“A+H”两地上市。
剑桥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 68.88 港元 / 股，募集资金净额约 44.80 亿
港元（假设超额配股权未获行使）。剑桥科技此次登陆港股，不仅打
开了全球融资新通道，更为其技术演进与全球业务拓展注入强劲资本
动能。

德剑桥科技，成立于 2006 年，作为一家全球性的、为支持人工智能
发展提供关键基础设施部件的行业领先者，专注于设计、制造和向客
户销售光连接解决方案、宽带解决方案及无线解决方案。公司在研发、
生产、供应链及销售方面实现全球化价值链布局，于中国、美国及日
本设立研发中心，于中国、马来西亚、欧洲及美国设立了自有工厂和
co-location 生产基地，致力于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算力演进的核
心基石之一。

德恒作为剑桥科技本次香港上市项目的发行人中国境内法律顾问，组
成以德恒上海办公室龙文杰律师、颜明康律师为负责合伙人，德恒上
海办公室宁义才律师为主办律师，王家齐、苏忠铮、王雨帆等为主要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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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项目组，全面参与剑桥科技本次发行上市全过程，提供了包括
中国境内法律尽职调查、起草中国境内法律意见书、起草内部决议文
件、准备上市申报及中国证监会备案相关文件、审阅招股说明书、协
助回复境内外监管机构问题、协助进行信息披露等专业法律服务，以
深厚的专业积淀与丰富的项目经验，为本次上市提供了全方位、高质
量、高效率的法律支持与保障，助力本次上市项目圆满完成。

5. 德恒助力扬子江药业 8 亿元战略投资瑞科生物 (02179.HK)

2025 年 10 月，德恒助力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
完成对创新型疫苗公司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瑞科生物”，
02179.HK）的战略投资。

扬子江药业是科技部命名的全国首批创新型企业，总部位于江苏省泰
州市，现有员工 18000 余人，旗下子公司分布泰州、北京、上海、南
京、广州、成都、苏州、常州等地。主要产品中西药并举，拓展生物药、
医疗器械、大健康业务，部分产品出口至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瑞科生物是一家以自主研发为核心驱动力的创新型疫苗公司，已构建
新型佐剂、蛋白工程和免疫评价三大创新疫苗技术平台，是全球少数
几家可自主研制及生产全系列疫苗新型佐剂的公司之一。目前，公
司拥有 10 余款高价值创新疫苗管线组合，覆盖宫颈癌、带状疱疹、
呼吸道合胞病毒等重大疾病领域。公司核心产品重组九价 HPV 疫苗
REC603 和新佐剂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REC610 处于中国 III 期临床研究
阶段。

本次战略投资完成后，扬子江药业将成为瑞科生物第一大股东。

德恒作为本项目投资方扬子江药业的法律顾问，由德恒上海办公室合
伙人戴祥律师为牵头负责人，组成以李超然律师、胡承浩律师、王家
庆律师、赵汝强实习律师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为本次交易提供了专
项法律服务。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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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恒助力海西新药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2025 年 10 月 20 日，福建海西新药创制股份有限公司（“海西新药”，
股票代码：2637.HK）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交易。海西新
药本次发行价格为 86.40 港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约 9.94 亿港元。

海西新药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商业
化阶段制药企业，专注于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中枢
神经系统及炎症疾病等重大治疗领域。公司形成了“仿制药稳健创收、
创新药突破引领”的双轨业务布局，拥有覆盖全球的自主知识产权体
系与多元化产品管线。海西新药已有多款仿制药获国家药监局批准，
并构建起覆盖全国超 18,000 家医院及 22,000 家药店的销售网络；在
创新药领域，公司拥有涵盖肿瘤、眼科及呼吸系统疾病的 4 条在研管线。
未来，海西新药将持续推动仿制药与创新药“双轮驱动”，加速向具
备全球竞争力的综合制药企业迈进。

德恒作为海西新药本次发行上市的中国境内法律顾问，组成以德恒上
海办公室龙文杰律师为负责合伙人，德恒上海办公室马浩然律师，德
恒温州办公室苏忠铮律师，德恒上海办公室颜明康律师等为主要成员
的项目组，与公司及各方合作机构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为本项目提
供了全面、专业、优质、高效的全程法律服务。未来，德恒将继续秉
承专业专注的服务理念，一如既往地为客户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法
律支持。

7. 德恒助力全国交易所市场首单股权投资机构科创债落地——中关村
资本 15 亿元科创债成功注册发行

为响应国家“在债券市场创立‘科创板’、壮大科技创新耐心资本供
给”的战略部署，2025 年 8 月 29 日，北京中关村资本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下称 “中关村资本”）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获中国证监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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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式注册批复。该项目不仅是北交所首单中长期科创债，更是 2025
年科创债新政发布后，全国交易所市场首单获批的股权投资机构公开
发行科创债，填补了股权投资类主体通过交易所市场发行中长期科创
债的空白，为科技创新领域资本供给开辟新路径。本次债券注册额度
15 亿元，期限不超过 5 年，为中关村资本持续服务硬科技企业提供长
期资金支持。

2025 年 10 月 17 日，中关村资本完成该科创债首期发行，发行规模 5
亿元，期限为 5 年，发行利率 2.29%，创今年 9 月份以来全国同期限、
同评级债券发行利率新低，标志着项目从政策落地到市场实践的闭环
完成。作为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专业股权投资机构，
中关村资本始终致力于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多层次、接续式
的“耐心资本”服务——尤其围绕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助力科研技术
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根据发行方案，本次科创债募集资金的不低于
70% 将专项用于科技创新领域基金的新增出资或前期出资置换，重点
投向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直接赋能硬科技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德恒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项目的全程法律顾问，组建了以郭卫锋、唐
入川律师为负责人，曹琦、王云凤、周玲玲律师为核心成员的专项服
务项目组。依托在私募基金与科创金融领域的双重专业积淀，德恒项
目组不仅此前已成功协助股权投资机构在银行间市场落地科创债项目
（泰达科投成功落地全国首批科技创新债券注册 15 亿元和天津首家
国有创投机构天津创投成功注册科技创新债券 5 亿元），本次更实现“交
易所市场股权投资机构科创债”的服务突破，进一步完善了股权投资
机构科创债法律服务的全市场覆盖。

8. 德恒助力聚和材料收购 SKE 株式会社空白掩模业务板块

德恒作为法律顾问成功协助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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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503，下称“聚和材料”）收购 SKE 株式会社空白掩模业务板块，
涉及交易金额 680 亿韩元（折合约 3.5 亿人民币）。

德恒接受聚和材料的委托，组成了以德恒上海、苏州办公室合伙人方
龙律师、王宇律师、杨子楠律师为负责人，以郑淑芳律师、占俊律师
等人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共同就本项目为客户提供了全程跨境法律
服务。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服务专业机构，德恒律师事务所凭借在跨
境并购、半导体产业法律服务领域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洞察，为交易提
供了全面、高效、卓越的法律支持：从前期标的公司尽职调查、交易
结构合规设计，到核心协议条款谈判，德恒团队以严谨的专业能力与
高效的服务响应，全程护航交易平稳推进。

聚和材料系国内光伏导电浆料龙头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之外，积极
拓展半导体浆料等业务，目前已形成覆盖射频器件、片式元器件、
PDLC（电致变色玻璃）、EC 导电胶、LTCC（低温共烧陶瓷）、高性
能导热材料等多维度电子浆料产品，在高端电子浆料领域打破海外企
业垄断，并在多个产品领域进入头部客户供应链体系。SKE 公司是韩
国半导体材料零部件设备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旗下 Blank Mask 事
业部主要生产用于 DUV-ArF 和 DUV-KrF 光刻技术节点的空白掩模基
板（Blank Mask），产品已通过多家半导体晶圆厂自有产线配套验证
及第三方独立掩模板客户验证，并实现量产销售，业务覆盖韩国、中
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等地区。

9. 德恒助力金泰产融成功发行 14.06 亿本钢北营绿色科技创新类
REITS

2025 年 9 月，金泰产融（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功完
成“2025 年度第一期本钢北营绿色科技创新定向资产支持证券（类
REITs）”簿记发行，发行规模为 14.06 亿元，底层资产为本钢北营
80MW 高温超高压发电机组，兼具绿色属性与科技属性，为产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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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资本市场提供新路径。

绿色能源与科技创新是推动“双碳”目标落地的关键抓手。本次项目
底层资产属《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认可的绿色
项目，通过工业余气发电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本溪北营钢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其发电机组在节能、智能控制领域
具备核心技术，项目既盘活优质产业资产，又为科技创新与绿色能源
发展注入资本动力。

项目推进中，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高效指导，各中介机构协同
配合。德恒作为专项法律顾问，组成了由合伙人赵红亮、余云波为负
责人、王葛青律师和赵悦阳律师为主要参与人的项目组，负责本项目
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与发行人以及各方中介机构紧密配
合、积极合作，为本次注册提供全面、专业、高效、高质的法律服务。

10. 德恒助力联合动力成功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2025 年 9 月 25 日，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合动力”，股票代码：301656）成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
联合动力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28,857.4910 万股，发行价格 12.48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36.01 亿元，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生产建设
项目等项目。

联合动力成立于 2016 年，系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124.
SZ）控股子公司，联合动力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部件
及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包括电驱系统（电控、电机、三合一 /
多合一驱动总成）和电源系统（车载充电机、DC/DC 转换器、二合一
/ 三合一电源总成）等动力系统核心部件。

在“十四五”规划将高效驱动电机与高性能动力系统列为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关键技术的背景下，作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行业龙头，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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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位处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使命。面对主机厂“车型多、开发快、成本优”的多元需求，联合
动力凭借全流程的快速响应与精益运营能力，持续提供领先的动力解
决方案，有力引领行业向高质量与高效率迈进，为制造强国建设注入
强劲动力。

联合动力本次发行上市，是创业板上市公司汇川技术将子公司分拆至
创业板上市的项目，德恒作为联合动力本项目的发行人律师，组成了
以德恒深圳办公室合伙人苏启云律师为总协调人、合伙人刘爽律师为
主要负责人，合伙人邓宇戈律师、张智鹏律师及李艾岭律师等为主要
成员的项目组，与发行人及各方中介机构通力合作，为本次发行提供
了全面、专业、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11. 德恒助力世昌股份在北交所成功上市

2025 年 9 月 19 日，河北世昌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世
昌股份”，股票代码：920022）股票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世昌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570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5,796.6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0.90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7,113.00 万元，
主要用于“浙江星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台新能源高压油箱
项目（二期）”及补充流动资金。

世昌股份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燃料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主营业务为汽车燃料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
汽车塑料燃油箱总成。世昌股份以汽车燃料系统为核心，根据行业技
术发展趋势、市场及客户需求进行持续的自主研发，形成了包括塑料
燃油箱耐高压技术、两片成型技术以及其工艺在内的多项核心技术，
并大规模应用于主要产品生产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凭
借技术研发优势，世昌股份成为首批能够批量生产高压塑料燃油箱的
国内企业之一。客户覆盖吉利汽车、奇瑞汽车、比亚迪、中国一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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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北京汽车等国内主流整车制造企业。

德恒作为世昌股份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人律师，组成以赵怀亮律师、
杜航亮律师、杜沛霖律师等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与发行人、保荐机
构及审计机构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为本项目提供了全面、专业、优质、
高效的全程法律服务，项目组成员专业、敬业的工作得到了客户高度
赞誉。未来，德恒将始终如一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助力公
司快速发展。

12. 德恒助力微分智飞完成近两亿元 PreA& PreA+ 轮融资

2025 年 9 月，微分智飞（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分智飞”）
连续完成 PreA 轮和 PreA+ 轮融资，总金额近两亿元人民币。PreA 轮
融资由东方富海、洪泰基金领投，雅瑞资本跟投。PreA+ 轮由华映资
本领投，深创投、尚颀资本、长石资本跟投。老股东光速光合、五源
资本、银杏谷资本、首程控股及 BV 百度风投持续追加投资。此次融
资将加速微分智飞在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团队扩建及市场拓展方面
的布局，进一步强化微分智飞在飞行机器人具身智能与群体智能领域
的领先优势。

微分智飞成立于 2024 年具身智能兴起之际，精准把握时代机遇，创
始人高飞博士提出“飞行具身”这一创新方向，明确以“让飞行机器
人连接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为使命，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飞
行具身大脑及通用群体智能系统。公司依托自主导航、具身决策、端
到端控制及群体智能四大核心技术，突破环境限制，打造面向多样复
杂场景的飞行机器人基座模型，驱动构建应用于家庭、工业、城市与
自然空间的“空天智能终端”。

德恒作为微分智飞融资项目的法律顾问，组成以德恒北京办公室合伙
人李樑律师为负责人的项目组。李樑律师带领项目组成员邓雯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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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参与了微分智飞 PreA 轮及 PreA+ 轮融资项目的交易方案设计、交
易文件审阅和修改、商业谈判、重大疑难复杂问题的处理及项目交割
等工作，为该项目提供了全面、专业、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获得
了客户的充分肯定。

13. 德恒助力科瑞技术出售子公司 100% 股权

2025 年 9 月，德恒助力上市公司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002957，以下简称“科瑞技术”）完成向上市公司深圳市北鼎
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824）出售中山科瑞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出售方科瑞技术成立于 2001 年 5 月 23 日，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非标自动化技术在先进
制造领域跨行业的应用与发展，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移动终端、新能源、
光伏、半导体、汽车、硬盘、医疗健康等领域或下游行业，是跨行业
的非标自动化设备及解决方案领先供应商。

科瑞技术通过本次交易剥离非承担核心生产职能的量产基地，将资源
聚焦于核心业务，达到整合现有资源、优化业务架构的目的，实现资
产的集约化利用及强化产业协同效应。

德恒在本项目中担任出售方科瑞技术的专项法律顾问，以德恒深圳办
公室合伙人隋晓姣律师为负责人，组成法律服务项目组为本项目与收
购方的交易方案沟通、交易文件的起草谈判、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及
本次交易的交割安排等提供了全面、专业、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肯定和信任。

14. 德恒及德恒香港共同助力大行科工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2025 年 9 月 9 日，大行科工 ( 深圳 ) 股份有限公司（“大行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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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于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股份代码：2543.HK）。大行科工
香港公开发售认购倍数达 7558 倍，斩获港股 IPO 认购倍数历史第一。

大行科工是中国最大的折叠自行车公司之一，按 2024 年折叠自行车
零售量及零售额计均位居首位。公司的大行 (DAHON) 品牌由韩德玮
博士于 1982 年创立。历经 40 余载深耕，大行品牌在技术实力、创新
精神、匠心工艺、对卓越性能和产品质量的追求方面享负盛名。

德恒作为本项目发行人的中国境内法律顾问，组成由德恒深圳办公室
合伙人刘爽律师和皇甫天致律师为负责人，张智鹏、李翔、谢小丽、
李心宇、李艾岭等律师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德恒香港作为本项目发
行人的香港法律顾问，组建了由合伙人钟永贤律师、张颂哲律师及黄
雅婷律师带领的项目组，深圳与香港办公室积极联动，共同参与了上
市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德恒深圳与德恒香港两大项目组与大行科工及保荐人中信建投等项目
中介机构紧密配合、通力合作，共同为本项目提供了专业、全面、高
效的法律服务。

15. 德恒成功代理华为海思芯片重大商业秘密刑案

2025 年 8 月，海思技术有限公司控告上海尊湃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所涉
14 名人员侵犯华为海思商业秘密案件出判，德恒上海办公室代理权利
人海思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5 年 7 月 28 日
就本案一审宣判，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本案涉及华为海思自主研发
的 Wi-Fi 芯片关键技术，被非法获取的技术信息估值高达 3.17 亿元人
民币，引发业界高度关注，人民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等
权威公众号发布了案件新闻。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和量刑建
议，认定 14 名被告人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其中，张某被判处有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



23

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300 万元；周某甲、刘某、周某乙、顾某被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三年，并处罚金 150 万元至 120 万元不等；高某、
王某等 9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并处罚金 100 万元至 20 万
元不等。

本案的成功办理，体现了公检法机关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安全和国家
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和专业水平，捍卫了权利人华为海思在 Wi-Fi
芯片尖端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树立了司法标杆，具有深远的行业影响。

在此案中，德恒上海律师展现了处理重大、疑难、复杂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的精湛实力。在国家大力倡导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背景下，保护
知识产权即是保护创新。德恒上海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为捍卫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维护国家技术安全贡献
专业力量，为营造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16. 德恒助力能之光成功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2025 年 8 月 22 日，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之光”，
股票代码：920056）股票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能之光本
次发行价格为 7.21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1,478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656.38 万元，主要用于能之光“功能高分子材料扩产项目”及“研
发中心项目”。

能之光主要从事高分子助剂及功能高分子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将自主掌握的高分子接枝改性技术延伸出多项核心技术和核心产
品，产品应用于改性塑料、复合材料和高分子功能膜等材料，应用领
域覆盖汽车、线缆、电子电器、复合建材、阻隔包装、光伏组件等多
个终端市场。经过多年的持续研发和不断发展，能之光目前在国内相
容剂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部分产品的性能可对标国际品牌，实现了进
口替代，主要客户包括金发科技、普利特、万马股份、会通股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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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科技和中广核技等国内知名企业及 LG、博禄、巴斯夫和沙比克等
全球龙头集团公司。

德恒作为能之光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人律师，组成以颜明康律师、龙
文杰律师为负责合伙人，苏忠铮律师等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与发行
人、保荐机构及审计机构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为本项目提供了全面、
专业、优质、高效的全程法律服务，项目组成员专业、敬业的工作得
到了客户高度赞誉。未来，德恒将始终如一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法律
服务，助力公司快速发展。

17. 德恒助力微导纳米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1.7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 年 8 月，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微导纳米”，
股票代码：688147）完成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将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7 亿元。

微导纳米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面向全球的半导体、泛半导体高端
微纳装备制造商。微导纳米形成了以原子层沉积（ALD）技术为核心，
CVD 等多种真空薄膜技术梯次发展的产品体系，专注于先进微米级、
纳米级薄膜设备的研发、生产与应用，主要应用于半导体领域、光伏
领域及其他新兴领域，主要产品为适用于半导体、光伏等应用领域的
多款薄膜沉积设备，并提供配套产品及服务。

微导纳米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微导纳米先后荣获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独角兽企业、江苏省小巨人企业（制造类）等称号，并被认定为国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原子层沉积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省原子层沉积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
外国专家工作室、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承担多项国家、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微导纳米自主研发的 iTomic H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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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ALD 设备被认定为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并荣获第十五届“中
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奖”，iTomic MW 系列批量式 ALD 设备荣
获中国集成电路创新联盟第七届“IC 创新奖”。

德恒上海办公室组成以合伙人李源律师为项目负责人，合伙人张露文
律师以及刘璐律师、王金波律师、张泽惠律师助理为主要成员的项目
组，为本项目提供了专业、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未来，德恒将始
终如一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助力公司快速发展。

18. 德恒助力光库科技收购武汉捷普 100% 股权

2025 年 8 月，德恒助力上市公司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300620，以下简称“光库科技”）成功完成对捷普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捷普”）100% 股权的收购。

德恒在本项目中担任收购方光库科技的专项法律顾问，组成了以德恒
深圳办公室合伙人刘震国律师为总负责人，合伙人唐永生律师、隋晓
姣律师及刘思雨律师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为本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
全套英文交易文件的审阅谈判、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及本次交易的交
割谈判等提供了全面、专业、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赢得了客户的
高度肯定和信任。

收购方光库科技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9 日，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是珠海市国资委通过华发科技产业集团
控制的专业从事光纤激光器件、光通讯器件和激光雷达光源模块及器
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
于光纤激光、光纤通讯及数据中心等产业链上游的核心领域。

本次收购标的武汉捷普由美股上市公司捷普集团间接控股，主营业务
是光学组件制造及子系统解决方案，具有完整的光有源、无源器件制
造和光器件封装能力，具备优质的客户资源及供应链优势，与光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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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在光模块领域有产品互补和战略协同性。本次收购有助于进一步优
化光库科技客户结构，丰富公司产品线，扩大公司生产规模，实现优
势互补和战略协同，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19. 德恒助力珠海九源被上市公司日联科技并购

2025 年 7 月，德恒助力珠海九源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珠
海九源”）被国内工业 X 射线智能检测装备行业龙头企业日联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日联科技”）成功并购。本次交易已办理股
权变更手续，日联科技本次以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珠海九源 55% 股权，
取得珠海九源控制权。

珠海九源是一家掌握关键技术，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聚焦高端新
能源电能变换设备及监测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与中车、立讯精密、孚能科技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稳定合作
关系。

日联科技是国内工业 X 射线智能检测装备行业龙头，主要从事微焦点
和大功率 X 射线智能检测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产品和技
术应用于集成电路及电子制造、新能源电池、铸件焊件及材料等检测
领域。

在本次交易中，德恒作为被并购方珠海九源的法律顾问，组成以德恒
深圳办公室合伙人龚东旭律师、杨丹律师、蔡欣澄律师为主要成员的
项目组，为珠海九源被并购项目提供了方案论证、交易协议审阅修订、
配套文件起草及法律咨询、沟通谈判等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20. 德恒助力和研科技成功并购允哲集团，强强联合共筑半导体设备
产业新格局

2025 年 7 月，德恒成功助力和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
研科技”）完成对允哲集团的并购交易。此次并购标志着两家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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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领域的技术领先企业实现深度整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半导体核
心设备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允哲集团长期致力于半导体及集成电路行业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是国内少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之一。其自主研发的半导体设备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及多项软件著作
权，技术实力行业领先。目前，允哲集团的产品已规模导入众多国内
外知名半导体企业，成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和研科技作为国内半导体核心设备制造商，产品涵盖高精度全自动划
片机、切割分选一体机、晶圆研磨机、切割去环一体机等设备的研发
与生产，广泛应用于硬脆材料的精密加工领域。公司凭借定制化的半
导体装配及工艺解决方案，持续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技术服务，在
细分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次并购通过整合双方技术优势与市场资源，将成为和研科技优化产
业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允哲集团在半导体自动化设备
领域的专利技术与成熟客户群，将与和研科技在精密加工设备方面的
专长形成强力互补，加速国产半导体设备的自主化进程，为行业客户
提供更全面、高效的解决方案。

德恒上海办公室凭借在并购交易领域的丰富经验，为本次交易提供了
全流程法律服务，包括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设计、协议谈判及交割支
持等，以专业能力护航客户战略目标的实现。未来，德恒将继续深耕
高端制造与科技领域，助力企业通过资本与法律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21. 德恒助力中国有研成功发行 15 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2025 年 7 月 16 日，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有研”）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本
期科创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本期科创债发行规模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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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5 亿元，债券期限 5 年，票面利率 1.67%，创同期限公司债券
利率历史新低。本期科创债系中国有研获评 AAA 主体评级后首次发行
公司债券，获得了 30 家机构投资者的踊跃认购，全场认购倍数 3.96 倍，
投资者类型涵盖银行、券商、信托、基金等各类主流投资机构。

中国有研成立于 1952 年，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管中央企业，是中国
有色金属行业综合实力雄厚的研究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机构。中
国有研在有色金属结构材料、智能传感功能材料、半导体材料、稀土
材料、有色金属复合材料、动力电池材料、有色金属新能源材料与制
品、生物冶金等领域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
主中心及有色行业中心等 10 余个国家级研发平台，是国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引才引智示范
基地。本期科创债的成功发行，是中国有研践行“科技 + 金融”双轮
驱动战略的标志性成果，体现了资本市场对中国有研综合实力和发展
前景的高度认可。

德恒担任本次债券发行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组成了以合伙人黄侦武
律师为负责人、黄卓颖律师为主办合伙人以及赵明宝律师、厉楠律师
为主要成员的项目组，与中国有研及各方中介机构紧密合作，为本次
债券发行提供了专业、全面、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未来，德恒将
一如既往地继续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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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动态

黄敏

1. 政策汇总

区域 政策名称

国家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2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
意见》（202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国家标准
（GB/T 33450—2025）（2025）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5 年第二批专利转化运用优秀案
例的通知》(2025)

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关于进一步规
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若干问题的通知》（2025）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C) 工作指引》
的通知（2025）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纵深推进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加快形成长效机
制的通知》（2025）

北京市

《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 年）》（2025）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专利转化运用能力提升促进办法》
的通知（2025）

《北京市关于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
施方案（2025-2027 年）》（2025）

上海市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支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科研人员创
新创业 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2025）

《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一件事”实施方案》（2025）

《上海市高质量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实施方案》（2025）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
决定》（2025）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
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的通知（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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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86/202511/content_7047415.html
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511/t20251110_938371.html
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511/t20251110_938371.html
https://www.samr.gov.cn/bzcxs/sjdt/gzdt/art/2025/art_06b833b98fe048aa8c4bdabdb30eaca7.html
https://www.samr.gov.cn/bzcxs/sjdt/gzdt/art/2025/art_06b833b98fe048aa8c4bdabdb30eaca7.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10/28/art_75_202240.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10/28/art_75_202240.html
http://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509/t20250918_3972658.htm
http://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509/t20250918_3972658.htm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6/17/art_75_200164.html?siteId=klmy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6/17/art_75_200164.html?siteId=klmy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5/30/art_75_199889.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5/30/art_75_19988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Y5MzUzMQ==&mid=2655644178&idx=1&sn=3d53587620ac25cb5bce78399d8f0807&chksm=8adbe2b0d0c4e2330fe0421b52e7e01ec6463f38aeceac02e9769379992df2a25bc5d061577b&scene=27
https://creditbj.jxj.beijing.gov.cn/credit-portal/article/detail/37249
https://creditbj.jxj.beijing.gov.cn/credit-portal/article/detail/37249
https://kw.beijing.gov.cn/zwgk/zcwj/202510/t20251015_4224998.html
https://kw.beijing.gov.cn/zwgk/zcwj/202510/t20251015_4224998.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cmsres/a1/a127124b41a74e38bbb594c2f23c6f58/4d11a40614edba8136ffff9b2fa79baa.pdf
https://www.shanghai.gov.cn/cmsres/a1/a127124b41a74e38bbb594c2f23c6f58/4d11a40614edba8136ffff9b2fa79baa.pdf
https://stcsm.sh.gov.cn/zwgk/tzgs/zhtz/20250822/a93de199aec741f69ad1aab82f056736.html
https://stcsm.sh.gov.cn/zwgk/tzgs/zhtz/20250710/564606f279814a3ba058360fd7808412.html
https://stcsm.sh.gov.cn/zwgk/kjzc/zcwj/qtzcwj/20250811/e30c711b02774893a57f547005ffcf07.html
https://stcsm.sh.gov.cn/zwgk/kjzc/zcwj/qtzcwj/20250811/e30c711b02774893a57f547005ffcf07.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gwk/search/content/984273a9b3b14cc8a1467f9caae66f22
https://www.shanghai.gov.cn/gwk/search/content/984273a9b3b14cc8a1467f9caae66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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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负面清单》的通
知（2025）

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关于发布《2025 年度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目申请指
南》的通知（2025）

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深圳市关于开展优化知识产权领
域营商环境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25）

安徽省

安徽省律师协会印发《律师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服务操作指引》（2025）

关于印发《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备案办法（试行）》的通
知（2025）

《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2025）

关于公开征求《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2025-2027 年）（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2025）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2025—2027 年）》的通知（2025）

江苏省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草案）》
（2025）
关于印发《“双高协同”政策指南清单》和《“双高协同”改革指引清单》
的通知（2025）

浙江省

浙江省科技厅等单位关于《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的实施方案》（2025）

浙江省经信厅等单位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中试平台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5）
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25）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重大科技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2025）

海南省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以“先投后股”模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试
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2025）

四川省
《成都市开展财政科技资金 " 先投后股 "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试点工作
方案》（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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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ic.sz.gov.cn/xxgk/tzgg/content/post_12401475.html
https://stic.sz.gov.cn/xxgk/tzgg/content/post_12401475.html
https://stic.sz.gov.cn/gkmlpt/content/12/12248/mpost_12248256.html
https://stic.sz.gov.cn/gkmlpt/content/12/12248/mpost_12248256.html
https://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mpost_12479718.html
https://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mpost_1247971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1dMMcp7Wzp_9R9KzttVfdQ
http://kjt.ah.gov.cn/kjzx/tzgg/122968271.html
http://kjt.ah.gov.cn/kjzx/tzgg/122968271.html
https://www.ah.gov.cn/szf/zfgb/565449021.html
https://jx.ah.gov.cn/sy/wjgg/150188231.html
https://jx.ah.gov.cn/sy/wjgg/150188231.html
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565470441.html
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565470441.html
https://www.jsrd.gov.cn/hyzl/cwhhy/d_10102/mtjj/202507/t20250729_579128.shtml
https://kxjst.jiangsu.gov.cn/art/2025/9/11/art_82540_11640011.html
https://kxjst.jiangsu.gov.cn/art/2025/9/11/art_82540_11640011.html
https://www.zj.gov.cn/col/col1229017139/art/2025/art_65611094eca4402a8cd0cadd940ddfc2.html
https://www.zj.gov.cn/col/col1229017139/art/2025/art_65611094eca4402a8cd0cadd940ddfc2.html
https://zjnews.zjol.com.cn/202508/t20250822_31188538.shtml
https://zjnews.zjol.com.cn/202508/t20250822_31188538.shtml
https://kjt.zj.gov.cn/art/2025/5/9/art_1229080140_2554010.html
https://kjt.zj.gov.cn/art/2025/5/9/art_1229080140_255401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wNDIwNTk5MA==&mid=2247540290&idx=1&sn=edb14a3414790c38ae2270be008d6fd1&chksm=c18720428ca16ba080eb448549bfd8b54d03059d170d545a8b8867159aa42ecfb00f62303983&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wNDIwNTk5MA==&mid=2247540290&idx=1&sn=edb14a3414790c38ae2270be008d6fd1&chksm=c18720428ca16ba080eb448549bfd8b54d03059d170d545a8b8867159aa42ecfb00f62303983&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NTQ4MDg0Nw==&mid=2247705056&idx=5&sn=79ccfb0380a0585ad1210b287b35d4a3&chksm=fc9fcf9da6b025c169e339e17c7f7ca0c06529eac1958a107738443c8a563b9987f311548bba&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NTQ4MDg0Nw==&mid=2247705056&idx=5&sn=79ccfb0380a0585ad1210b287b35d4a3&chksm=fc9fcf9da6b025c169e339e17c7f7ca0c06529eac1958a107738443c8a563b9987f311548bba&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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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期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
施意见》
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
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
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
体。文件指出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要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
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路径，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纵深推进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加快形成长效
机制的通知》
文件明确 2025 年为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决战之年，通过高质量推
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以专利产业化助力中小企业与重点
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强化专利质量政策导向，推动新一批高价值专利
产业化、高校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明显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内涵
式成长，最终构建专利转化运用生态，形成长效机制。

3. 各省科技成果实践

（1）《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 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25 年 11 月印发《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 年）》，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到 2027 年基本形成高效协同的科技成果
转化体系，促成 1000 家合作平台、5000 项技术开发合作项目，转化
孵化 3000 家科技型企业、600 家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围绕“促进科
技成果转出、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激发市场要素
活力、提升落地服务品质”五大方向部署 20 项具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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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511/t20251110_938371.html
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511/t20251110_938371.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hudong/gfxwjzj/fkxx/202510/t20251029_42450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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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市高质量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实施方案》

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方案明确以 “四位
一体”（重点任务清单、未来产业基金、项目经理人、集聚区建设）
为核心，围绕前沿科技、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概念验
证平台，构建 “技术创新 - 初始验证 - 实验室验证 - 市场化验证” 全
链条服务体系，打造主体多元化、运营市场化的服务体系，支撑世界
领先科技园区与新兴产业发展。

（3）《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一件事”实施方案》

以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目
标，健全科技成果转化资源协同共享机制，聚焦转化全链条服务效能
提升，统筹整合本市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核心资源与服务能力。重点汇
聚功能型平台、概念验证平台、中试基地、高质量孵化器、技术转移
机构及展会活动等优质载体，开放科技成果价值评估、供需对接等专
业化工具模块，开通科技查新、成果登记等便捷办理通道，根据各类
创新主体实际需求动态更新资源信息，构建全链条、贯通式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支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科
研人员创新创业 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

为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业（期限不超 3 年、可延至累计 6 年，享原
单位基本工资与社保代缴）、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完成本职前
提下开展，职称评审不占结构比例）、产学研合作派出（按协议到企
业工作，同等享晋升权利）及事业单位引进企业人才开展创新创业。
同时明确监督管理要求，保障科研人员权益与单位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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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csm.sh.gov.cn/zwgk/tzgs/zhtz/20250710/564606f279814a3ba058360fd78084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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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hanghai.gov.cn/cmsres/a1/a127124b41a74e38bbb594c2f23c6f58/4d11a40614edba8136ffff9b2fa79b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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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负面清单》
的通知

禁止赋权的职务科技成果：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国防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涉及
国家秘密的职务科技成果；未严格遵守科技伦理规定，无法确保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安全可控的职务科技成果；未明确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或
存在权属纠纷的职务科技成果；通过抄袭、剽窃、篡改、侵占等不正
当手段获得的科技成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禁止赋权的其他职务科
技成果。

（6）安徽省律师协会印发《律师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服务操作指引》

安徽省律师协会紧扣《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部署，由
德恒合肥律师深度参与制定该操作指引，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
指引，推动律师专业法律服务适配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助力优质成果
高效转化，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指引以全流程标准
化服务为核心，覆盖科技成果获得、转化实施、管理、司法保护等关
键环节，精准破解转化中的法律痛点，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提供
专业法律支撑，将加速安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创新高地
建设注入法治动能。

（7）关于印发《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备案办法（试行）》
的通知

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链条、畅通“最
初一公里”，安徽省科技厅印发《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
备案办法（试行）》。依托安徽省内具备较强研究开发能力的高校院所、
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建设，集聚成果、人才、资本和市
场等转化要素，开展原理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原型制备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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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ic.sz.gov.cn/xxgk/tzgg/content/post_12401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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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行性验证、商业前景验证及关联服务，加速释放科技成果价值的
新型载体。办法明确概念验证中心具备集聚成果、人才等要素，开展
原理验证等四类服务，鼓励省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如政府资助的重大
科创平台）完善概念验证功能，开展验证服务，自愿纳入全省服务能
力清单；探索多样化概念验证方式，构建全省概念验证生态协同机制，
发布服务能力清单，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成果推广等服务。

（8）关于公开征求《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2025-2027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解决“十四五”以来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在统筹布局、服务供给
等方面的短板，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安徽省以“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需求牵引、开放共享”为原则推进中试平台建设，目标到
2027 年建成 30 家左右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并争创国家级平台，聚焦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重点产业领
域，通过企业自主建设运营、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政府投资公共服务、
多元主体联合共建四种建设模式，重点提升基础配套、技术支撑、成
果转化、公共服务四大能力，同时依托组织领导、要素保障、运行管
理三大保障措施，构建布局合理、机制灵活的中试服务体系，强化对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后续联合科技服务机构挖掘具有产业
化潜力的科研成果，通过技术成果转让、中试服务作价入股、创新股
权激励、投融资对接等方式推动中试成果产业化。

（9）关于印发《“双高协同”政策指南清单》和《“双高协同”改
革指引清单》的通知

《“双高协同”政策指南清单》和《“双高协同”改革指引清单》旨
在落实江苏省委、省政府部署，推动高新区与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发展
双高协同；其中《政策指南清单》围绕前沿赛道、科创平台、领军人
才、转化基金、标杆项目五个一融合发展体系提供具体支持政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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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x.ah.gov.cn/sy/wjgg/1501882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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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指引清单》聚焦园区管理机制、科教协同育人、科技成果转化、科
技人才评价四大领域提出改革方向，同时明确职责分工与成效评价要
求，确保试点落地见效。在成果转化方面，修订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细
则，建立区别于一般国有资产的专项管理模式；推行“先使用后付费”，
优先许可高新区中小企业使用，探索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与职务科
技成果作价入股结合；以及建立“先投后股”资金池，委托国有投资
平台管理。

（10）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发
展新质生产力，明确到 2027 年突破融合路径、2030 年基本建成全球
先进制造业基地、2035 年形成国际竞争力产业体系，重点推进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用合作，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
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建设交易、运营中心，
培育高价值专利，省级主导建设制造业中试平台，推广“中试 + 投资 
+ 孵化”模式，支持地方培育概念验证中心。提升网上技术市场能级，
常态开展创新产品推广，培育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通过先进制造业集
群升级、科技型企业培育及财政、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最终实现
产业结构显著优化与经济发展质效显著提升。

（11）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以“先投后股”模式支持科技成
果转化试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核心是通过“先投”阶段以科技项目投入财政资金，解决概念验证、
中试、二次开发资金短缺问题，“后股”阶段将投资转为股权，资金
转为投资资金，国有投资平台持有企业股权，负责股权转化、持股管
理、风险防控、退出及收益管理，并实施“适当收益”退出的新模式；
计划选择 3 至 5 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试点，由省级与园区按 1:1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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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设立资金池，试点园区组建投资决策咨询委员会，根据评审结果确
定拟立项项目清单及金额；国有投资平台与企业签订《项目合同书》，
明确权利义务、转股条件、退出机制、终止条件等。到 2027 年支持
不少于 30 项科技成果转化，转股期原则 2 年，转股后持股期不超 7 年，
2027 年底省科技厅评估后，达标园区向全省推广。坚持 “崇尚创新、
宽容失败”，对未达预期但决策机构、主管部门勤勉尽责、无非法利
益的项目，免于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考核不作负面评价。

科技成果转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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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做还是不做？技术类知产案件中

鉴定策略与取舍
崔军、覃仪、陈俊宇

关键词：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技术事实查明，诉讼策略，证据策略

摘要：在技术类知识产权诉讼中，司法鉴定漫长的周期、高昂的成本
与未必精准的结论，正挑战其作为“证据之王”的存在必要性。本文
基于三起案例，以期阐述“鉴定并非必选项”的诉讼策略与观点，核
心在于将鉴定从为技术事实查明而被动遵从的程序，转变为可主动运
用、推动审理的战略工具。作出取舍的关键点，是基于当事人商业诉求、
案件法律争议点与诉讼经济成本，做出最优决策，在尊重技术事实的
同时，规划出最高效、最经济的胜诉路径。

引言：重新审视“证据之王”

在涉技术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司法鉴定的本意是为解决诉讼过程中遇
到的“专门性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查明技术事实的“证据之王”。

通过鉴定获得有利于事实查明的结论，固然是赢得诉讼的重要前提；
但实务操作中，伴随鉴定程序而来的鉴定周期漫长、步骤不定、成本
高昂、结论未必直指争议核心等实际问题，以及法院对于鉴定意见愈
加严格的区分、审查，都在不断拷问着鉴定的必要性。

更为现实的是，在具体案件中，面对不同的权利基础、案件事实乃至
当事人特殊的商业处境与诉求，盲目启动或跟随鉴定程序，不仅可能
导致诉讼周期不当延长，造成诉讼投入偏离争议核心，更可能对取得
了有利鉴定结论的一方带来虚假的胜诉信心，最终无益于支撑主张与
事实查明，甚至背离当事人的核心商业诉求。

在此背景下，是否选择启动鉴定、如何设计鉴定步骤、乃至最终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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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舍弃对一纸鉴定意见转向其他证据，已成为诉讼中可能左右案件进
展的关键。这要求主办律师不仅理解法律、程序与技术，更需要对案
件推进作出成本与效能的评估，协助当事人作出对其商业利益最为有
利的决策。

本文结合笔者办理的三起案例，以期展示、探讨如何在尊重技术事实
的基础上，多维评估、善用或智慧地“绕过”鉴定程序，为客户争取
最优诉讼结果。

案例一：加一步，更耗时？以鉴定事项加快诉讼节奏

背景

在一起案件中，我方当事人因处于融资的关键阶段，而涉诉产品又与
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因而急需获得阶段性案件处理结果，以打消
投资人对于公司经营方面的顾虑。

但颇为矛盾的是，案件涉及的侵权产品为芯片，要确定侵权行为是否
成立，需要经过专业、复杂的技术比对，因而通常需历经较为漫长的
司法鉴定程序。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司法鉴定的一般
时限为自委托鉴定之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问题复杂、疑难的，可延
长至 60 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一次鉴定用时通常为 1.5 个自然月，长
则可达到 3 个月。而本案中，还存在其他因素可能导致鉴定用时的进
一步拉长：

当后续鉴定事项的推进须依赖前序事项的结论时：例如，鉴定机
构可能认为被诉方案与权利技术特征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是决
定是否对原告主张的权利基础进行独创性 / 秘密性鉴定的前提。

当出现需要委托外部处理的处理事项时，用时不计入鉴定时限：
例如，若涉及对芯片内部电子元器件、电路连接方式的比对，需
要对芯片进行剖片的，鉴定机构可能自身也不具备相关技术设备、
能力，须委托外部机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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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技术事实的复杂性以及鉴定程序固有的耗时性，与当事人快速
解决争议、消除融资障碍的核心诉求形成了直接冲突。

应对

面对上述困境，我们并未因为急于证明不侵权事实，就默认直接进入
漫长的鉴定流程。基于对案情的深入分析，我们识别到原告的权利基
础可能存在重大瑕疵，即原告主张的独创点与其登记备案的权利载体
之间有较大概率并不对应。在鉴定明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果能够
利用鉴定意见指出原告主张的独创点与其载体内容之间的不一致，将
免去后续鉴定步骤，大幅度缩短鉴定时间，并从根本上动摇原告在本
案中的诉讼基础。

明确了目标后，揣摩如何通过鉴定程序实现这一目标同样重要。在此
类需要权利人对载体内容进行进一步归纳、总结的司法鉴定中，公认
的鉴定事项往往仅有两部分：（1）为明确权利基础是否属于法定客
体而实施的独创性 / 非公知性鉴定；（2）对被诉方案是否落入权利
保护范围的同一性鉴定。而对于权利人归纳的“独创点”或“密点”
与其权利载体之间是否具有对应性，大部分鉴定意见往往简单用一句
话带过。这恰恰是我们要想加强的部分。

据此，在法院固定司法鉴定委托事项阶段，我们主动请求在鉴定申请
中增加一个前置性的鉴定步骤：即在展开独创性、同一性鉴定前，要
求鉴定机构首先对原告请求保护的独创点与其登记备案的权利内容的
相应部分之间是否相同，也就是“一致性”鉴定。

这一行动看似增加了鉴定的环节，实际上则将争议焦点引导至对我方
当事人最有利的战场。我们基于双方证据预判，一旦对该内容进行专
门鉴定，将有大概率得出否定结论，从而可能协助当事人提前结束漫
长的诉讼进程，符合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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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启示

最终的鉴定结论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鉴定机构在第一步的“一
致性”鉴定中即得出否定结论，认为权利人归纳的多项独创点在载体
中无法看清或不能体现。该鉴定报告送达后，该案以原告撤诉而终结。
极为复杂的芯片案件，仅在第一次开庭后三个月的时间内便尘埃落定。

从本案经验可见：（1）鉴定事项是有“塑造”空间的：即便对于已
有公认框架的鉴定程序，在充分理解法律、案情的基础上，仍可通过
积极设计鉴定事项，将复杂争议拆解，引导案件走向；（2）鉴定“耗
时”并非绝对：通过增加前置鉴定步骤这一反直觉的请求，最终实现
用最小的时间与费用成本，在诉讼中赢得战略主动，更契合对迅速定
纷止争的核心需求。

案例二：谁主张，谁申请？以鉴定诚意彰显内心确信

背景

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的核心诉求由求速裁，转为求稳赢。

案件涉及某公司核心产品，该系列产品全部型号所搭载的操作软件代
码被竞争对手起诉侵权，而一旦被侵权成立，将会对企业的主营业务
产生重大冲击。

虽然我方当事人确信其代码均系自主开发形成，但原告的起诉行为同
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冲击力：诉讼标的额极高，并对我方当事人该系列
全部产品进行逐一取证，据其主张，仅公证费一项就高达近 10 万元；
更为重要的是，原告的核心论据可能对法庭有较强说服力：原告侵权
论点依据最高法典型案例而形成，与该案裁判要旨中列举的判定因素
形成一一对应，并有核心观点触及我方当事人软件中显示的特殊信息。
如果参照该案例裁判要旨径行判决，则只要被告无法提供相反证据证
明其不存在侵权行为，法庭可不经源代码比对，直接认定被诉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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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立。类似案例虽不对法院判决构成强制约束，但所展示的审理思
路、裁判方法往往为各地知识产权法院所遵循，对法官心证有较大影
响，因而也对我们的抗辩形成了较大压力。

不过，基于我方当事人对代码完全系自主开发形成的笃定、原告选择
的案例对“无须比对”这一过程的强调，结合原告在举证阶段未主动
申请鉴定的事实，我们初步判断，原告有较大概率想回避对源代码相
似性进行鉴定，或已预判鉴定结论可能对其较为不利，因而意图使用
典型案例裁判要旨绕过鉴定步骤，实现“曲线救国”。

应对

在此情形下，除了从技术事实层面进行驳斥，指出被诉软件所呈现的
“表象”，实际上并不属于裁判要旨中所关注的特殊因素外，我们作
出了一个打破常规的选择：以保密证据形式主动向法庭提交我方被诉
软件的完整源代码，并明确“只要原告提出源代码比对申请，我方愿
意全程配合鉴定比对”。事实上，如果确实要进入鉴定程序，我方还
须进一步证明提交的源代码确与被诉软件确为同一软件，证据链仍有
待强化。

但在此阶段，直接提交代码表达鉴定意愿的目的有三：

其一，从心证层面，充分彰显我方对不侵权的确信：当在案证据、典
型案例裁判要旨倾向性对我方不利时，应对争议所拿出的坦诚、坦然
的态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向法庭充分展示我方技术底牌的“清白”。

其二，打破裁判要旨的裁判前提，让案件审理回归法定要件。通过对
原告案例及我方检索到的类案的分析，我们发现类似案件的裁判要旨
本身是为了解决原告难以对被告源代码进行举证的问题，是一个纯粹
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而我方对源代码的主动提供，则再次将举
证的压力转移回原告。若原告因权属不清、代码不具独创性或纯粹出
于诉讼策略而拒绝提供其源代码，将不再能援引典型案例，而须直面

鉴定，做还是不做？技术类知产案件中鉴定策略与取舍



42

法定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三，以高昂维权成本，使原告再次评估诉讼风险。举证责任转移回
原告的背后，实际上同时将启动鉴定可能产生的高昂费用与时间成本
的压力，传递回原告，在其已经为诉讼支付了高昂的案件受理费、取
证费用的情况下，重新衡量诉讼投入与风险。

案件启示

本案中，原告在我们主动提供了源代码的情况下，最终拒绝提供其源
代码进行同一性鉴定，仅请求法院依据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进行判决。
法院据此认定原告未尽到初步举证责任，在未启动任何鉴定程序的情
况下，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从本案的处理中，我们意识到，即便最终并不走向鉴定，可厘清专门
性问题的鉴定程序仍是一项可利用的诉讼工具。一方面，在己方证据
扎实时，主动提出愿意配合完成鉴定程序，是彰显愿意配合查清事实，
从而建立法官内心确信、迫使对方必须走向鉴定可用策略。另一方面，
鉴定所带来的时间、经济成本，也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进行博弈的
重要筹码。当双方已在庭审中进行了充分诉辩交锋，“胜诉”对于原
告而言又重新回归不确定状态时，主动亮出配合鉴定的姿态，实质上
是将一笔潜在的、巨大的诉讼成本再次展示给对方，成为影响其决策
的重要心理与经济杠杆。

案例三：涉方法专利的审慎评估：以精准举证替代鉴定

背景

在本案中，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在于彻底化解一项方法专利侵权指控，
避免陷入“技术对抗”的消耗之中。

原告起诉称，我方当事人生产的芯片使用了其具有专利权的一项内部
控制方法，并提交了一份单方委托出具的鉴定意见作为佐证其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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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证据。该鉴定意见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测试证实我方芯片在特
定条件下呈现出与专利方法对应的外部现象，进而推定芯片内部实施
了涉案专利方法。

该鉴定报告在诉讼初期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从形式上看，此类
鉴定意见的测试步骤完整、论证结构严谨，极易使得双方当事人、法
院均在诉讼程序产生“技术事实已经查清”的印象。

但方法类专利的特殊性在于，其权利要求限定的是芯片在特定运行条
件下的逻辑判断顺序、控制步骤及其相互关系，而非某一必然呈现于
外部的输出效果。这与鉴定意见指向的“外部现象”并不一致。若遵
循常规思路，我方可能需要启动一场“对等鉴定”，委托另一家鉴定
机构进行反向测试，以期推翻对方结论。但这无疑会将案件拖入耗时
费力的鉴定意见对决，最终可能还导向法院再次委托司法鉴定，结论
亦难预料。

应对

面对对方的鉴定意见，我们并未急于在“是否鉴定”上做出直接回应，
而是首先回归案件本质：原告专利保护的是一种“控制方法”，而非
“可观测现象”。这意味着，本案真正的争议核心并非现象是否存在，
而是确定“该现象是否必然由原告的专利方法所导致”。

经过对专利权利要求及技术原理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原告鉴定意见
存在一个重要的逻辑漏洞：该结论成立隐含了一个前提，即所观测到
的现象应是该专利方法所独有的“唯一结果”，而前提并未出现在鉴
定中，也从未得到证明。而在复杂的芯片控制领域，同一外部现象完
全可能由多种不同的内部逻辑和算法路径实现。这好比一项独特的“咖
啡配方”（控制方法）能带来特定“口感”，但绝不能反推具有同样“口感”
的咖啡都源自该配方。事实上，这种“口感”完全可能由多种配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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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判断，我们决定不考虑单方鉴定程序。因为无论鉴定程序如何
严谨，其对象（芯片的外部表现）已经与待证事实（内部控制方法）
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位。如果我方委托进行类似的鉴定，无异于承认对
方的论证框架，陷入其设定的逻辑之中。取而代之，我们为当事人设
计了一套更为精准、成本可控的举证策略：

（1）对鉴定结论的“唯一性”证伪：我们通过公证取证，清晰展示
了在被诉芯片的其他运行场景下，会呈现出与原告所述“专有现象”
不一致甚至相反的表现，直接动摇“现象与方法唯一对应”的推论基础。

（2）收集材料提供替代解释：我们同时向法庭提供技术资料，用以
说明实现原告所称现象存在多种常见的技术路径，从而在理论上否定
了其推理链条的唯一性。

上述策略的核心在于，我们并未陷入“以鉴定对抗鉴定”的常规路径，
而是精准剖析对方鉴定意见的内在逻辑，驳斥其立论基石，从而将法庭
的注意力从技术对抗引向更符合法庭审理常态的“证明逻辑审查”，将
审理焦点从审判者逻辑之外的专门性问题，转化为清晰的法律论证问题。

这种处理方式，也符合司法审判在当下对于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审查严
格限定于“需要利用专门知识分析判断的事实问题”的观点。也即，
对不需要运用专门知识分析判断的事实问题和需要运用法律知识评判
的法律问题，不应直接或者单纯基于鉴定意见作出认定，而应纳入法
院独立评判的审理范围。

案件启示

回到本案可以发现，争议并未演变为“鉴定对鉴定”的正面冲突，而
是止步于对鉴定必要性的审视。原告耗费大量时间与费用形成的鉴定
意见，实际上并未真正推进事实查明；相反，我方路径说明，通过对
证据路径的重新设计，也可以在不诉诸鉴定的前提下完成对核心争议
问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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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再次印证，鉴定程序是否必要，始终需要经过对案件整体举证逻
辑的审视。​ 当鉴定所指向的“事实”与法律上的待证事实存在偏差时，
盲目的“鉴定对抗”只会导致诉讼资源的错配。有时，通过细致的法
律和技术分析，找到对方论证链条上的漏洞，并以高效、精准的举证
方式直击要害，才是更优的策略选择。这要求律师不仅懂得如何“运用”
鉴定，更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超越”或“绕过”鉴定，直接
触及争议的核心。

结语：从“依赖”到“运用”的思维转变

复盘上述三起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在技术类知识产权诉讼中，鉴定
程序的价值应被重新评估。当审判者已将鉴定意见放回“利用专门知
识分析判断的事实”这一位置，我们在组织此类证据时，也应使其回
归本质——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存在的诉讼工具之一。

成功的案件处理，往往不在于启动了最昂贵、最复杂的鉴定程序，而
在于对是否鉴定、何时鉴定、如何鉴定以及鉴定内容做出准确的战略
判断。无论是案例一中“以进为进”地塑造鉴定步骤，案例二中利用
鉴定程序推动回归法定要件，还是案例三中策略性地绕过鉴定、直击
法律逻辑核心，三者源于一种共同的思维模式：即将鉴定程序置于当
事人具体商业诉求、案件的特定法律争议点以及整体的诉讼经济成本
之下进行通盘考量，帮助企业在纷繁复杂的技术争议中，找到那条最
高效、最经济、最有可能通向胜诉的路径。

这条路径可能穿越鉴定程序，也可能巧妙地避开它。

在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日益多元的今天，鉴定程序的“工具化”观点并
非否定其专业价值，而是一种从被动依赖转向主动驾驭的思维转变。
这一思维变化提醒我们需要穿透技术的表象，抓住法律争议的实质，
设计出多维度的解决方案。最终，其本质在于坚守一种审慎的理性，
始终将诉讼资源精准地投入到最能产生价值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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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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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日，国务院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
条例》（下称《条例》）。作为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的基本法，《条例》
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为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
学技术构建了完整的监管架构。

本文将对《条例》的重点内容进行解读，并结合当前国内行业业态
和现状，对其给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供业界
参考。

一、《条例》确定之“双轨制”的具体内涵

1、行政法规作为上位法统筹下的“双轨制”

针对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新技术的应用路径和监管问题，业界一
直期待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本次条例的颁布，即是由行政法规作为上位法，统一法规法理基础，
统筹药监部门和卫健部门的监管分工，体现了国家层面发展生物医
学和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医学领域监管问题的决心。

2、在“治疗”层面界定“成药”与“临床应用”边界的“双轨制”，
而非机构可自主选择的“平行双轨”

《条例》第 55 条规定，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调整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
医疗器械的界定指导原则。也即，未来的“双轨制”是在药监部门
和卫健部门对生物医学新技术共同制定划分标准、界定标准的基础
上，楚河汉界式的“双轨制”。不同于临床试验 IIT 和 IST 的选择，
药企或生物科技企业在“治疗”层面，自主选择路径的空间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与“博鳌模式”中企业可将具有“成药性”的生
物医药技术按特定程序申请临床转化应用的机制，有显著区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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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条例实施后，“博鳌模式”与条例规定的适配和遵循问题，也
值得持续关注。

3、技术风险分类分级和“成药性”将是边界界定的主要依据

以细胞与基因治疗为例，无论是基于《公共卫生服务法案》将人体细
胞和组织分为低风险产品（PHS ACT 351 章节）和高风险产品（PHS 
ACT 361 章节）而构建监管体系的美国“单轨制”（欧盟与之类似），
还是将再生细胞治疗产品与药物、医疗器械平行立法的日本“双轨制”，
均是基于技术层面的分类分级制度和技术本身的“成药性”进行界定。
具体如下：

 FDA 依据细胞和组织产品风险的高低，将产品分为如下两大类，并明
确界定“最小操作”和“同源性使用”的含义：

来源：《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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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则由厚生劳动省（MHLW）按照三级风险对细胞治疗进行申报备
案管理的，如下：

来源：《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条例》确定了我国采用国际主流的统筹“成药”与“临床应用”的
顶层设计，因此，技术风险分类分级和“成药性”将是界定监管口径
的主要依据。

4、《条例》对现行 IIT 机制的影响

针对《条例》，业界普遍关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共同制定界定
的指导原则后，“成药性”强或高风险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是否能继续
开展 IIT 临床试验。

 我们认为，IIT 是我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特有的制度优势，《条例》的
实施不会对临床试验层面的 IIT 和 IST“双轨”局面造成根本影响，仅
对 IIT 试验后“成药”或“临床转化”的路径选择有影响。《条例》
实施后，存在现有干细胞、体细胞双备案制度与《条例》的衔接问题，
第 57 条也对此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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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领域与技术范围问题

1、应用领域包括诊断、预防、治疗疾病和促进健康

《条例》第三条明确“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
进健康为目的”，也即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领域除治疗外，还包含诊断、
预防和促进健康目的。从上述规定看，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在诊断方面，2025 年 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卫健委发布第
二批 LDT 试点名单。条例实施后，与 LDT 的试点政策如何兼容值得
关注。

其次，在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方面，针对业界普遍关注的细胞、外泌
体等生物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应用是否适用《条例》以及适用的具体
边界，值得期待。

2、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范围

《条例》第三条明确“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
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第八条列举了
“直接对人体进行操作”、“对离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进行操作，
后植入或者输入人体的”、“对人的生殖细胞、合子、胚胎进行操作，
后植入人体使其发育的”等类型。

综上，《条例》规定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应至少包括细胞治疗技术、基
因治疗技术（含核酸类技术）、蛋白质 / 多肽技术、再生医学技术等。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第九条规定，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
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如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
人类进行克隆的研究和临床应用。

我们认为，从第八条的列举和监管科学角度来讲，《条例》不会对已
经成型的生物制剂药品注册申报路径形成实质影响，将更强调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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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的技术在医院端的应用。

三、临床试验阶段的核心关注

1、允许医院作为发起机构

《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临床研究机构也可以自行发起生物医学新技
术临床研究。也即符合条件的医院可以同时作为生物新技术临床研究
的发起机构和研究机构。

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符合条件的三甲医院采用“前院后厂”模式，
在医院内投建 GMP 细胞制备室、质控实验室和病毒质粒制备室等，
将工厂的细胞制备与医院的临床研究与转化融为一体，将对细胞治疗
的现有业态将带来一定变化。

2、外商投资企业能否作为临床试验发起机构

《条例》第十条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应当是在我国境内依法成立
的法人。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 版）》中，“细胞治疗药物研发与生产（禁
止外商投资领域除外）”被列为鼓励目录。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规定，禁
止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2024 年 9 月 8 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在
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在北京、上海、广东、
海南四个自贸区、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
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也
即试点仅限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目的。

综上，条例并未明确禁止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干细胞及基因
诊断与治疗技术等以外的生物医学技术的临床试验发起人。应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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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学科交叉趋势，以干细胞为例，
呈现从未修饰干细胞产品到基因修饰干细胞产品、从细胞产品本身到
其衍生型相关产品、从“裸”干细胞产品到组织工程干细胞产品等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条例》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空间有限。

3、非临床研究的要求——基于类器官研究的数据采信问题

《条例》第九条规定，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前，应当依法开
展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经非临床研究证明该技术安
全、有效的，方可开展临床研究。第十条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应
当确保拟开展临床研究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已经非临床研究证明安全、
有效。

可见，《条例》未提及当前业界关注的类器官研究数据的采纳问题，
仍以动物实验作为非临床研究的主框架。

四、临床转化阶段的核心关注

1、临床转化由发起机构提出

《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生物医学新技术拟转化应用于临床的，临床
研究发起机构应当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提出申请。

实证中临床实验发起机构多为生物医药企业。条例的制度安排亦是本
着双轨制的原则，参照药品进院制度体系，使获准转化应用的生物医
药技术能在更大范围内对接符合条件的医院，并最大程度上满足亟需
满足的临床需求。

2、获批后可在多家医院转化

《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生物医学新技术
临床转化应用的，应当公布技术名称、应用该技术的医疗机构和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及临床应用操作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相比于征求意见稿，《条例》删除了“生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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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转化临床应用后，符合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均可开展该技术临
床应用”的规定。但从《条例》的上述规定来看，临床转化应用获批后，
可在多个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也符合国家支持生物医学新技术
临床转化的本旨。这与“博鳌模式”只在特定医院进行临床转化治疗
的机制有较大不同。

3、制备产能和质量评估检测体系将成为临床转化扩容的重要基石

《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申请审查工
作规范以及技术评估、伦理评估工作规则，由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制定。

可以预见，临床转化机制的落地和扩容，有赖于我国形成更为完备的
细胞制备市场和质量评估与检验检测市场。

五、《条例》对现有业态法律评价带来的变化

《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前所述，《条例》实施后我国将正式确立生物医学新技术在治疗层
面的“双轨制”。生物技术具体应用业态的正清单和负清单，较之前
将变得更加清晰。尤其是国家卫健部门和药监部门制定相关界定原则
和目录后，相关未被纳入的技术应用业态如细胞健康应用领域，将面
临较大的合规压力。

我们认为，随着《条例》配套措施的陆续出台，我国终将会基于技术
风险分类分级机制，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各类应用业态做出规制。

结语：

正如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就《条例》答记者问时提到的，《条
例》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宜掌握《条例》的立
法目的、重要意义、核心内容。在《条例》的统筹下，相关部门会及
时制修订相关配套规定，加快制定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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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指导原则，对《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予以细化明确，确保《条
例》的规定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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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 爱尔兰巨额罚单对中欧数据传输的启示
 王一楠   Alex Dittel 

近期针对 TikTok（抖音海外版）爱尔兰公司的处罚决定，向我们揭示
了中欧跨境数据传输的现状：这并非意味着跨境传输被全面禁止，但
它凸显了极高的合规负担，以及对数据跨境传输的严格限制。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DPC）于 2025 年 10 月发布了针对 TikTok
的 5.3 亿欧元处罚决定，主要针对其非法数据传输行为。这一决定令
商界震动。DPC 的逻辑是：“当个人数据传输至欧洲经济区（EEA）
以外时，可能会阻碍自然人行使数据保护权利，并可能规避欧盟的高
水平保护”，即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 46 条，如果
EEA 的个人数据发生转移，GDPR 的保护必须跟随。

一、欧盟数据跨境监管背景

在 TikTok 案之前，关于欧洲数据传输的法律立场已通过 2023 年针对
Meta 爱尔兰公司的 12 亿欧元处罚决定以及 Schrems 1 和 Schrems 2
案件的判决得到了阐明。每一项 Schrems 判决都导致美欧之间的“充
分性认定（Adequacy Decision）”失效。目前的第三版美国充分性
认定也正面临法律挑战。

只有当接收国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充分性认定”时，数据跨境传输
才是合法的。但这仅适用于全球 15 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余 180
个国家必须依赖 GDPR 下的替代传输机制，例如欧盟委员会的标准合
同条款（SCCs）。

然而，即使是 2021 年发布的新版 SCCs，本身也不足以使数据传输合
法化。在 Schrems 2 案中，欧盟法院（CJEU）澄清：只有当数据主
体获得的保护水平与 GDPR 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所保证的保护水
平“实质等同（Essentially Equivalent）”时，向欧盟境外传输个人

TikTok 爱尔兰巨额罚单对中欧数据传输的启示



56

数据才是合法的，即使双方签署了 SCCs 也不例外。如果海外数据进
口方所在地国法律允许政府无限制访问数据，那么根据 GDPR 数据进
口方就无法实质性地遵守 SCCs，该数据跨境传输将不再合法。

二、TikTok 爱尔兰案认定的事实

在 之 前 的 一 次 监 管 调 查 中，DPC 获 悉 TikTok 允 许 字 节 跳 动
（ByteDance）在中国的公司（包括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远程访问存储在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服务器上的 EEA 数据。根据
GDPR，此类远程访问构成“数据传输”。字节跳动公司访问 EEA 数
据的目的包括信任与安全、运营、变现、支付和信息安全等。字节跳
动员工可以访问数据的类型包括用户账户信息、设备信息、行为日志、
交易信息等。DPC 认为这些传输是系统性、重复性和持续性的，并不
能适用 GDPR 下针对偶发性传输的任何豁免。

TikTok 辩称没有 EEA 数据实际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然而，TikTok
远程访问通常会在中国的本地机器上创建数据的临时副本（Cache）。

整体上，DPC 的行政决定暴露了 TikTok 在本案的应对中存在如下问
题：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理清自身事实，对欧盟法律理解欠缺，反馈
延迟以及向 DPC 提供的信息准确性不高。对于 TikTok 来说更不利的
是，本次处罚并非故事的终点。有消息透露，与 TikTok 的说法相反，
部分 EEA 数据实际上曾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这将来可能招致另一
项处罚。

三、处罚决定

DPC 认定 TikTok 违反了 GDPR 如下两个条款：

・	GDPR 第 46(1) 条：未能确保个人数据受到与欧盟内部实质等同的
保护水平。

・	GDPR 第 13(1)(f) 条：未能告知用户存在中国员工远程访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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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TikTok 关于中国法律和实质等同性提交了大量材料，但它依赖
于对法律的假设性解读，而没有提出关于中国法律在实践中如何影响
EEA 数据的确切结论。TikTok 的提交材料侧重于中国法律如何适用于
位于中国境外的 EEA 数据，但未解决 EEA 用户数据位于中国境内的
问题。正因如此，TikTok 无法保证中国的法律和实践不会破坏 SCCs
及 TikTok 补充措施的有效性。

四、“实质等同”标准

GDPR 要求 TikTok 全面评估中国的法律和实践，并审查提供的保障措
施是否能提供“实质等同”的保护水平。DPC 参考了关于中国法律制
度的 Milieu 报告以及 TikTok 提交的证据，包括来自中国学者和律师
的各种报告。

很遗憾所有这些证据都仅聚焦于中国法律如何适用于位于中国境外的
EEA 数据，从而完全偏离了重点，即本地临时副本问题。TikTok 承认
中国政府拥有广泛且未定义的调查和监控权力，但是指出中国政府无
权强制企业提供存储在中国境外的数据访问权限，因为这样做会违反
“主权原则”。而且，TikTok 提交的证据显示，至今也未发生过强制
披露境外持有数据的情况。

但是，TikTok 未能解决中国法律如何适用于 EEA 数据暂时存储在中
国本地设备上的问题。此外，DPC 对于中国法律下的“属地原则”在
实践中是否真会被解释得如此具有限制性表示怀疑，对此，TikTok 未
能提供权威证据予以回应。

与 Meta 案中美国法律（如 FISA702 条款）被认为存在广泛监控权力
类似，DPC 认为中国法律对于数据调取权利似乎缺乏明确的限制，并
对中国法律下监控权力的控制措施是否足够规范和清晰表示不满意。

相比之下，2023 年的 Meta 处罚案件决定强调了当时“美国法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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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的不足”，包括《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第 702 条、第
12333 号行政令（EO12333）和第 28 号总统政策指令（PPD28）下
收集“对外情报”的明确而广泛的权力。

DPC 认为中国法律对于行政监控权力的限制措施在规范性和清晰性方
面不足，而且法官或其他独立机构的决定对政府不具有约束力。《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执法实践尚未完全落地。DPC 对于是否存在一
个能独立于政府的监督机构存疑。

所有这些缺陷表明其未能满足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制定的“基
本保障建议（Essential Guarantees Recommendations）”，其中包
括“法治”（保障 A）、必要性和比例性以及作为“人权”的隐私（保
障 B）、拥有有效权力的独立监督机构（保障 C）以及针对个人的有
效补救措施（保障 D）。

五、关于补充措施

GDPR 规定处理者可以采取补充措施来弥补当地法律的差异，特别是
在 SCCs 无法提供所需保护水平的情况下。TikTok 辩称其被允许采取
基于风险的措施，且考虑到客观评估下对个人的风险较低，其数据传
输是合法的。

然而，DPC 不同意这一观点。如果 TikTok 最初评估了具体风险，它
本可以根据风险的级别和可能性选择适当的补充措施。但是，TikTok
未识别中国法律和实践中存在的差异并评估风险，导致其后续采取的
补充措施无效。

关于 TikTok 的技术、合同和组织措施的大部分细节在公开的处罚决
定中被删除。不过，TikTok 确实实施了严格的访问控制、加密、组内
数据传输协议、与外部云服务商的合同，以及 EEA 数据传输政策、执
法指南和常见问题解答。由于这些措施并非针对解决特定风险，因此
它们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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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ikTok 提供的很多补充措施反映的是 GDPR 第 32 条要求的一
般安全措施，DPC 认为这没有帮助，因为如果中国政府可以强制访问
明文数据，那么加密、物理数据隔离和访问控制就是无效的。同样，
合同措施因对政府没有约束力也无效。

六、克减情形（Derogation）

GDPR 允许在某些克减情形下的数据跨境传输，例如基于合同必要性、
令人信服的合法利益或同意。TikTok 也提交了一个例子，即中国的一
名高级工程师需要远程访问 EEA 数据以处理紧急情况，例如重大伤害
风险。

然而，TikTok 没有提供任何底层的合规文件，例如平衡性测试评估。
DPC 认为，错误地依赖克减情形可能会破坏数据保护权利的实质和比
例性原则。

七、透明度

DPC 审查了 TikTok 远程访问数据时遵守 GDPR 第 13(1)(f) 条透明度义
务的情况。DPC 强调透明度必须尽可能切实、具体和精确，以赋予数
据主体问责的权力，数据主体需可以行使其数据权利，例如反对权和
以其他方式控制其个人数据的权利。

DPC 认为 GDPR 第 13(1)(f) 条要求控制者在收集数据时应以清晰、通俗、
易于获取的书面形式向数据主体披露以下信息：

向第三国传输个人数据的意图

第三国的名称

传输机制的细节，例如 SCCs

适当或适用的保障措施以及数据主体获取副本的能力

虽然 TikTok 的 2021 年 EEA 隐私政策未能提供此细节，但其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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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 隐私政策已告知个人，数据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服务器上，并
且受到位于巴西、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美国的 TikTok
集团实体的有限远程访问。DPC 评估认为，该政策符合本次调查的目的。

八、结论

很明显，在很多（但并非所有）情况下，中国法律可能无法满足“实
质等同”的保护水平。但是，本案的关键是 TikTok 未能在其提交的
文件中呈现正确的事实，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未能识别特定风险，也
未能通过补充措施解决相关风险。

对于那些非社交类且隐私风险较低的中国企业来说，本案的决定所披
露信息并未能够提供有效的合规工作指导。此外，该决定并不意味着
欧洲数据完全不能传输到中国，因为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

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企业应尽可能地将最核心的数据密集型服务放
在欧洲本地运营。然而，对于边缘业务涉及的数据，在满足最小必要
原则的基础上，并辅以相关的补充保护措施（例如立即自动删除本地
副本），有可能被允许传输至欧洲之外。此外，隐私保护技术包括假
名化（或去标识化）等也应尽量使用。

最近的 SRB 案件判决表明，去标识化数据并不总是构成个人数据，特
别是如果接收者实际上无法识别到个人。如果数据传输影响评估（TIA）
披露了未解决的高风险，中国企业应根据 GDPR 第 36 条与欧洲相关
数据保护机构启动事前咨询，这是中国企业在从事国际业务时可以利
用的另一种保障性措施。

TikTok 决定带来的启示总结如下：

・	每一项数据跨境传输都必须以事实正确、有据可依且论证充分的数
据传输影响评估、有效的传输机制、具有针对性的补充措施、更
新的设计隐私政策和数据隐私培训计划等为基础，以证明其符合
GDPR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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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传输影响评估必须切合实际，并考虑到实践中可能的做法、先
例、判例法、实际案例和风险。

・	必须披露有证据支持的实际案例，说明法律如何在具体事项背景下适
用，而不是依赖于可能在实践中应用不同的有利的假设性法律解释。

・	如果识别出差异，必须实际审查并证实其对合规性的影响。

・	并不要求一定要识别出欧盟与当地法律之间的所有差异，但必须识
别并解释那些在特定数据传输背景下相关的法律的影响。

・	对当地法律评估不足很可能会导致采取的补充措施被认定为不充分。

・	每个数据传输影响评估都将基于事实，包括网络和设备中数据电子
副本的技术细节。

・	必须在隐私专家的帮助下进行数据映射，以发现所有事实并避免错误。

・	在跨境数据传输合规中，法律评估（识别义务）是强制性的，不以
风险高低为转移；但补充性措施的选择，可以基于实际风险的高低
来确定其必要性和比例性。

最后，本案对于中国的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实践也具有极强的镜鉴意义。
实际上，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要求数据出境前，
应事先评估“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数据安全保护政策法规
和网络安全环境对出境数据安全的影响”。这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GDPR）下的数据传输影响评估（TIA）要求在原则上具有高
度的相似性。

然而，本案揭示了欧盟在要求“实质等同保护”时，对评估的深度、
证据的权威性以及对数据在本地设备上暂时复制等技术细节的关注程
度，是现阶段中国数据出境实践案例中可能尚未完全达到的。随着中
国监管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在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过程中，
中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将趋于更加规范化和严格化，并更加注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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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法律的实操影响分析，以此推动中方企业构建更加坚实、更具全
球适应性的合规体系。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运营中更好地预
见风险，并避免因评估不足而遭受重大合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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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态新范式下的直播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
张 韬

摘 要：随着直播电商的创新发展，数字人、虚实交互、虚拟商品交易
等新模态、新范式带来消费新体验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新现象。本文通过研究技术迭代和融合应用、平台责任边界、
治理体系等问题，探讨直播电商平台监管与治理困境。在现有法律框
架下，提出构建“法律技术互构、自治法治结合、预防维权并重”的
复合型保护框架及因应对策，以期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优化
消费环境。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直播电商平台；电子商务法；人工智能；
消费环境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直播电商业态革新，同时带来了平台责任边界
模糊、算法权力异化、救济机制失灵等新问题。直播场景中“用户—
平台—主播”的多元关系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而
深度合成与算法推荐等技术的应用容易导致新型侵权。现行制度体系
下，直播电商平台责任界定较为模糊，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效能
不足。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7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70.6%。面对庞大的直播电商消费者群体，在直
播电商业态兴起、消费场景融合与消费模式转变的背景下，亟需构建
直播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优化消费环境提
供有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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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播电商发展新趋势：模态交互与范式转变

随着 AI、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与深度应用，数字人直播与虚拟场景
加速普及，3D 视频和虚拟穿戴应用日趋广泛，推动直播消费场景更
加多元。与此同时，消费模式逐步转变，预付式消费、算法定价、虚
拟商品交易等新模式逐渐普及。 

（一）数字技术驱动新业态兴起 

1. 数字人直播与虚拟场景的规模化应用。2024 年 6 月 18 日，京东平
台发起“总裁数字人直播”活动，淘宝、美腕（美 ONE）、谦寻等平
台也支持部署同类技术，但也有平台基于用户信任角度对数字人直播
持审慎态度，如腾讯视频号将使用数字人直播带货界定为“非真实直
播”。尽管不同平台数字人直播规则存在差异，但数字人直播的应用
已成规模。此外，虚拟场景功能在直播平台得到广泛应用，如抖音的
3D 空间视频功能、淘宝的“淘宝人生”功能。 

2. 算法个性化推荐与 AI 生成技术的应用。当前，部分直播平台利用大
模型技术深度学习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内容的精准推荐，从而提升用
户体验、增加平台收益。此外，AI 生成技术在直播平台得到普遍应用，
如京东言犀虚拟主播智能写稿、阿里妈妈 AI 智能脚本等，同时，部分
直播间滥用 AI 技术，生成虚假广告与好评、伪造“工厂实景”进行虚
假宣传、通过虚假链接伪造销售数据等问题屡见不鲜。 

（二）消费场景的多元化融合 

消费场景的多元化融合以技术为纽带，通过虚实交互、跨境协同进行
整合。一方面，虚实交互技术重塑沉浸式购物体验，利用 AIGC（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结合 3D 建模等技术生成商品虚拟模型，通过在线虚
拟“使用”与“穿、戴”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如遥望科技结合 AR（增
强现实）技术打造线下文旅直播场景、优衣库虚拟试衣间、周大福虚
拟珠宝试戴等；另一方面，直播平台也在积极布局和开展境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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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跨境直播推动消费场景的延伸。 

（三）消费模式的演变与转型 

消费模式的演变与转型主要体现在预付式消费、算法定价（如动态折
扣）、虚拟商品交易等模式的兴起。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以预付款
换取折扣优惠的消费模式，如淘宝直播机构集淘“预付 100 抵 500，
预付 500 抵 1000”的抵扣策略。商家通过快速回笼资金实现客源锁
定与规模扩张，形成表面“双赢”的格局。算法定价模式则是依托算
法技术，利用商品交易数据为电商平台提供定价策略，以提高市场渗
透率，在电商预售、拼团等消费场景中广泛应用。虚拟商品交易以交
付数字化产品或服务为特征，如电商平台提供的无实物有声书、流量
投放服务等。 

三、直播电商发展新挑战：技术迭代与治理困境 

（一）技术滥用引发系统性侵权

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等技术的迭代应用，不仅重构了交易
流程、标的及方式，还因技术逻辑的隐蔽性与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导
致新型侵权问题。

1. 数字人直播与虚拟场景。除数字人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以外，还存
在深度合成技术滥用问题，涉及人脸替换、语音克隆、虚拟代言等。
一方面，消费者受到虚假信息误导而购买商品，容易引发消费者信任
危机；另一方面，深度合成技术在未获取合法授权时可能侵犯第三方
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等，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
人格权侵权案”1“AI 换脸侵权案”2 都是因技术应用未取得权利人授
权而引发的侵权纠纷。 
1、《你的生意 我的权益丨〈今日说法〉播出北京互联网法院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
音人格权侵权案、AI 陪伴案》,https：//news.bjd.com.cn/2024/09/27/10916105.
shtml.2024 年 9 月 27 日。
2、《 北 京 宣 判 首 例“AI 换 脸 ” 侵 权 案 》,http//www.legaldaily.com.cn/IT/
content/2024-06/26/content_9014533.html,2024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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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算法推荐与数据操控。算法能够基于用户属性（年龄、性别、消费
习惯）与商品特征（类别、价格）生成个性化推荐，但深度学习模型
的自主决策特性使得推理过程难以追溯，并且算法内部逻辑对用户和
监管者均不可见。基于此，部分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机制推送虚假广告
或低质商品，形成对消费者的类型化歧视。如老年用户浏览保健类商
品后，系统通过算法将其标记为“易受营销群体”，进而推送高价低
质商品。此外，部分商家收集大量用户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并形成用
户画像，实施动态差异化定价，致使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
权利受到侵犯。

3. 爬虫违规收集信息问题。平台利用数据爬虫技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与其他平台共享，进一步形成更为精细的用户画像，用于精准营销或
二次销售。平台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数据的使用和分析等情
形，严重侵犯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同时，还存在人脸识别、生物
信息等敏感数据过度采集等问题。

4. 虚假流量与数据造假的产业链化。当前，市场中存在刷单软件研发、
专业刷单团队运营、流量中介服务等，部分商家通过购买此类非法服
务，虚构交易数据诱导消费者消费、干扰消费者决策，破坏市场公平
竞争。如浙江金华某网络科技公司为直播带货商家提供虚增围观人数、
评论数及点赞数等服务，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帮助虚假宣传行为并处以
罚款 50 万元。3

（二）消费模式转型下规则滞后

现行规则在预付资金监管、算法定价合法性及虚拟商品交付等方面有
待进一步完善。一是相关法律仅要求平台明示押金退还规则，没有规
定资金流向及后续管理，预付消费模式下资金安全问题的发生，往往

3、《浙江金华公布一批执法办案典型案例》,https：//www.cqn.com.cn/ms/
content/2021-02/06/content_8665852.htm,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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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消费者为企业经营失利“买单”。二是法律未明确算法定价的合
法性边界，对于技术手段的使用也仅作一般性规定，对算法差异定价
则缺乏直接规制的法律依据。

平台责任边界模糊问题

界定直播电商平台责任的基础是直播电商平台法律属性的认定，由于
直播电商平台兼具“电子商务平台”与“直播平台”双重属性，需履
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复合义务。依据《电
子商务法》第九条规定的“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
等服务”构成要件，应以“交易撮合”为核心判断标准，并根据具体
情况分析是否“直接促成交易”，需分析其在交易场景下所发挥的作用，
如直接促成交易则属于直播电商平台，但在认定直播电商平台属性后，
仍存在平台责任边界不明、责任分配失衡及法律责任竞合问题。

1. 责任界定问题：平台注意义务的边界。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三十八条，平台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向消费者销售的
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存在侵权行为时，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司法
实践中，平台对“明显侵权内容”的事前审核义务已被普遍认可，司
法解释也予以明确。如某时装贸易公司的商标侵权案，此前其就商标
侵权问题已发生多起诉讼，法院认为平台应当加强对该公司涉案商标
的审查。4 但是对于隐蔽性的侵权行为，特别是直播跳转至第三方平台
交易时，由于交易已经脱离原平台，平台是否还应当承担注意义务则
需要进一步研究。直播电商平台作为平台服务提供者，相较于消费者，
对于平台内经营者侵权行为的监测与管理更为容易。如果平台通过弱
化、切割审核责任等方式将发现隐蔽侵权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则不
利于消费者权益保障。

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 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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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责任划分问题：平台连带责任的证明责任分配。平台在上述显性侵
权行为发生时未履行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针对食品、药品
等特殊品类的产品未尽到注意义务，也应承担连带责任。然而，在其
他场景下，平台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连带责任的适用，由消费者进
行举证。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进行案例检索发现，在涉及主
要直播电商平台时，除法定情形外，法院一般不支持消费者要求平台
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消费者不能证明平台存在“知道或
应当知道”侵害民事权益且未采取必要措施。

3. 法律责任竞合问题：“平台—主播—商家”责任竞合。在虚假宣传
场景下，相关主体的违规行为可能同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主播可能同时符合广告代言人与平台内经营者的构成要件，面临《广
告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多种责任。法律不存
在适用顺位，因此，存在处罚标准需要统一等问题。

（四）现有维权机制的效能不足

1. 证据难以固定。由于直播视频存在瞬时性、时间长等特性，消费者
难以完整保存视频，致使消费者获取和固定违法宣传的证据时存在困
难。中国消费者协会曾指出，消费者使用主播提供的“专拍链接”购物，
将无法通过购买记录证明所购产品，主播删除直播回放或不保留回放，
消费者维权时将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5

2. 平台推诿责任。消费者在跨平台交易产生争议时，直播平台常以“协
助处理”为由，实际上却在推责任，致使追责对象不明确；还有部分
直播间使用“马甲账号”，利用平台注销机制逃避法律追责，如“羊
绒衫无羊绒”事件中涉事店铺迅速注销，账号被查封处罚后另起新号
继续售假，致使消费者投诉无门。6

5、《 警 惕“ 专 拍 链 接” 直 播 带 货 有 这“ 七 大 坑”》，https：//news.cctv.
com/2020/11/17/ARTIrBTTBEkLZo8ODkNuO5pJ201117.shtml，2020 年 11 月
17 日。
6、《央视曝光：假的！你可能已经买了！》，https：//m.gmw.cn/2024-12/30/
content_1303935072.htm，202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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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适用滞后与归责争论。法律尚未对 AI 换脸、深度合成等技术的
使用场景与责任主体作出细化规定。司法实践中，北京互联网法院通
过认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完成首例 AI 换脸案侵权责任的证成。由
于现行归责原则不统一，在主播虚假宣传案件中过错推定与严格责任
原则的适用存在争议，如广西某法院认为应对主播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但实践中仍有大量案件需要由消费者举证。7

四、构建消费者保护新格局：协同共治与模式创新 

（一）法律与技术双向赋能：制度与技术互构 

1. 法律保障机制。一是完善算法透明度审查机制，要求平台以适当方
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主要运行机制等，并引
入第三方审计，推动算法规则的公开透明。二是明确平台动态证据的
保存义务，如《安徽省直播电商合规经营指引》要求平台保存直播视
频三年期限。三是建立分级追责体系，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DSA）
的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主播流量与佣金比例划分责任等级，头部
主播承担更高注意义务。同时，对头部 MCN 机构建立统一信用档案，
累计违规记录较多将被限制相关权限。四是通过法律规定或解释，填
补因技术应用而产生的法律盲区，如解决数字人的法律地位，明确数
字人直播侵权的归责原则等问题。 

2. 技术支持机制。为构建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可以要求电商平台强
化数据监测，对平台内容动态扫描，识别潜在侵权及违法违规行为，
建立异常预警机制，降低消费者权益受损风险。监管部门可以构建算
法反馈机制，通过规则审计等方式提升算法的透明度与公平性，并对
直播电商平台全天候监测，如浙江省落地全国首个综合性直播电商治

7、覃欢谈：《营商环境法治化视域下电商直播中主播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
研 究 》,https：//byxfy.gx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4/11/id/8200398.
shtml,2024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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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同时，接收投诉的监管机构与行业组织，可以借助技术手段
对投诉信息进行智能分析处理，提升响应与解决效率。司法领域则通
过技术应用重点解决消费者取证固证等难题，如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天
平链”区块链电子证据平台，保障了证据的完整性与防篡改性，低成
本高效率地解决消费者在司法维权中的难点问题。 

（二）平台治理体系的重构：自治与法治结合

1. 完善电商平台责任机制。针对直播电商的模态交互与范式转变，需
将平台责任嵌入研发、应用与商业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中，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以技术中立与风险防范为原则，通过规则细化（如
数字人等标识水印、AIGC 生成内容审查、预付资金监管）、流程管控（如
数据收集使用、数据共享、数据跨境合规）、责任穿透（如算法备案）
等方式，实现模态交互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动态平衡，并借鉴欧
盟《数字市场法》（DMA）“守门人”制度，实现对大型直播电商平
台的精准监管。 

2. 加强电商平台行业自律。一是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
业标准和规范，引导电商平台规范经营。2024 年 8 月，京东、淘宝、
拼多多、抖音、快手五大互联网平台企业共同签署《网络交易合规经
营自律公约》，通过平台间达成共识的方式引导电商平台行业的合规
发展。二是完善电商平台内部自律机制，如建立严格的内部审核制度，
审查商家资质、商品质量检测报告等。

（三）维权救济机制的升级：预防与维权保护并重

1. 完善风险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基于信用评价的风险分级管理机制，
监管部门对电商平台实施信用风险评级，平台同步对入驻经营者开展
信用动态评估，通过信用积分、历史投诉率等指标量化风险等级。 将
信用等级低、投诉高频的经营者纳入准入负面清单，限制其参与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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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或关闭高风险业务权限，实现诚信履约。二是建立风险动态监测
与智能干预机制，运用 AI 风险识别模型，对交易数据（如异常退款率、
价格波动）进行实时管理，触发预警阈值、提示可疑交易时，根据所
识别出的风险，按紧急程度划分预警等级（如黄色提示、红色拦截），
并推送弹窗警示或暂停页面跳转。三是建立风险预警联动与社会监督
机制，构建监管部门、平台、第三方征信机构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
违规主体信息（如虚假宣传记录、侵权判决）跨平台同步，强化预警
保障。

2. 建立线上线下多种维权渠道。在直播电商相关企业的聚集区、产业
带、产业集群等建立维权中心，提升消费调解效率，如佛山市禅城区
设立电商直播园区消费维权服务站，受理直播带货相关的消费纠纷，
并提供专业法律咨询与调解服务。线上可以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的应
用，如通过 AI 语义分析自动提取直播间话术、交易记录等证据，并设
立直播高峰时段的特别维权通道，提升消费者维权的便利性。

3. 增强特殊群体权益保护。针对老年消费群体的欺诈性营销问题，平
台应完善适老化设计、设立相关客服、建立防欺诈机制。同时，就未
成年人的非理性消费问题，设置监护人认证程序，强化未成年人维权
救济，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快速退款机制，提高售后响应速度。 

五、结语

直播电商的模态革新与范式转变在重塑消费生态的同时，对消费者权
益保护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直播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
构建，需兼顾系统性与前瞻性，形成综合保护机制，并加快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细化平台治理与责任分配规则，填补因技术迭代而产生的
空白，确保法律适用的明确性；监管机构应强化执法力度，建立跨部
门协作机制，依托先进技术实现对直播电商的监测与治理；司法机关
在裁判过程中应秉持技术中立原则，探索适用于直播电商新业态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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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认定标准，实现司法救济的公平性。此外，需加强行业自律与社会
共治机制，构建多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局。

张韬：德恒北京办公室合伙人、网络与数据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起草专家，《“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专家编写组成员，《“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编制
指导专家，北京产权交易所专家，人民数据资产委员会专家委员，
CCIA 数据安全工作委员会专家；入选 The Legal 500：2025 年重点推
荐律师（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两个领域），ALB 首届 China 15 佳网络
安全和数据保护律师、LEGABAND 合规律师 15 强（2023），曾连续
入选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合规领域），中国 50 位 50 岁以下知识产
权律师等；长期为国家部委、央企、大型国企、知名人工智能大数据
公司、知名科技公司等提供数据合规、合规体系建设、人工智能合规、
平台合规、知识产权维权、重大舆情案件维权等法律服务，具有丰富
的法律实务经验。

E：zhangt@dehenglaw.com

新模态新范式下的直播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



73

出 品 方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科学技术业务委员会

主         编：王一楠

执行主编：杨    昊

编         委：刘    蓬、陆曜松、黄    敏、覃    仪、郭婉祺、左玉杰、

                      吴宇宏、张韬

新模态新范式下的直播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




	OLE_LINK1
	OLE_LINK2
	_GoBack

